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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範性理論的「無心」之過？ 

─以哈特與拉茲之理論為核心的反思 

 

陳冠廷 

 

本文透過 Parfit 對於法律規範性的分類，分析國內目前關於法律規範性的研究；

當前國內研究主要受哈特與拉茲影響，集中討論法律作為規則與權威等社會事實

與理由之關係，缺少對於法律行動者之心理狀態的討論。本文進一步爬梳哈特與

拉茲此二人的理論，試圖檢視此二人是否有關於這方面的討論，發現哈特的規則

內在面向看似有提供這方面討論的可能，但由於哈特本人拒絕援進一步討論，連

帶使得其內在觀點顯得模糊難解。而拉茲從權威到行動皆給予較為完整的鋪陳，

但本文仍指出拉茲理論中未能妥當解釋之部分。 

 

關鍵字：法律規範性、社會事實、理由、規則的內在面向、權威、行動理論、心

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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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法律規範性一直是目前法理學(或法哲學)的主要問題之一。我們常說，法律

作為一種規範，而且是一種社會規範。而規範之所以作為規範，在於它表述了一

些特色：它通常會以「應該」(should, ought)的方式去做出要求；這種特色我們

可以將它稱之為「規範性」（Normativity）。用以表述法律規範性的詞彙相當多元，

如同法理學者顏厥安教授所指出的，義務（obligation）、效力（validity）、指令

（prescription）、拘束力（binding force）、權威性（authority）等，都也都曾被用

來討論，呈現類似的概念1。  

 

 這種特色通常被法律人視為理所當然，不太需要特別思考。在我們學習過程

中也早已習慣「實然／應然」的區分（be vs ought to be），法律人通常也是以此

將自身有別於其他學科。比如說，德國法學家拉倫茲（Karl Larenz）即如此定位

法學，認為法學作為規範科學（Die Jurisprudenz als Normwissenschaf），其任務即

是在規範性角度下處理法規範，並關切法律的規範效力（Normative Geltung）；

而所謂規範效力則是「衡量人的行為要求或標準所具有的準則性（Maßgeblichkeit）

或拘束性（Verbindlichkeit）。」2。 

 

 這是拉倫茲《法學方法論》一書少數提到法律規範性的部分。對於多數法律

人來說上述說明已足，甚至「太理論」；因此，關於「法律規範性」的討論不再

見於國內大部分法學叢書中，即使是討論法學方法或法律思維的專書亦然。但事

實上，這種「應然」、「規範性」到底意味著什麼？這種應然與法律之中的行動者

的關係為何？這些都是一連串複雜而有待考察的問題，但未得到合理或妥當說明。

一方面，對法學而言，這似乎是不證自明毋需多言；但另一方面，此問題卻長期

都困擾著眾多的法理學研究者，法律規範性因而持續地作為法理學的核心議題之

一。 

 

貳. 法律規範性研究的偏食取向 

 

 

 誠如前述，法律規範性一詞的概念其實往往未被仔細思量，其概念仍模糊不

清。事實上，模糊的並非只是「法律規範性」此一概念，而是「規範性」一詞本

身就有相當分歧的解讀可能。因此，在開始討論前，我們需要對於規範性做簡單

的分類，使得這個討論可以更加明朗。 

 

                                                      
1
 顏厥安，從規範縫隙到規範存有─初探法律論證中的實踐描述，收於：王鵬翔編，2008 法律

思想與社會變遷，頁 15（2008）。 
2
 Karl Larenz 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頁 8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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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門別類：理解（法律）規範性的多種可能 

 

（一）顏厥安：制裁論、規則論與證立論 

 

 顏厥安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對法律規範性做過初步的分類，可供我們做初步

的參考；在該文中，他針對目前法律規範性的討論區分成制裁論、規則論和證立

論3。 

 

 所謂的制裁論（sanction-based theory）認為，規範性指涉的是行為人在不依

照規範行為時可能會受到的制裁；這個說法最典型的例子是十九世紀法理學家奧

斯丁（John Austin）：即法律就是主權者以威脅為後盾的命令。規則論（rule-based 

theory）則以二十世紀法理學家哈特（H.L.A.Hart）為主。規則論指出了制裁論

之不足，認為制裁論僅說明義務之強制執行，並將法律化約為一般性的受強制（be 

obliged）而未能表明義務的實踐特性：法律作為一向社會規範，其特性則表現在

它的規則性質。而證立論（justification- based theory）則指出，規範性或是義務

之特性在於其提供的理據，法律之規範性表現於一種獨特的行動理據（reason for 

action）。 

 

（二）Derek Parfit：關於規範性的五種可能概念 

 

 如果不將討論限定於法律的規範性，而純就規範性的分析來說，哲學家 Parfit

的區分可能是筆者目前的所知最為細緻。按照他的分析，規範性主要可分成五種

概念：規則、理由、動機、態度和命令4。 

 

 在規則意義（rule-involving）下，規範性牽涉到規則，並以此規則去區別對

與錯；規則的類型可能有很多，除了典型的刑事法律外，禮儀規則、榮譽守則或

語法都是。而這些規則通常也都被成為規範。而理由意義（reason-involving）的

概念則認為，規範性與理由有關：這意味著我們的規範性要求或是行動背後是「有

理由的」（have some reason）。而動機 （motivational conception）概念則強調規

範性所具有的規範力度（normative force），即對於人們所具有的吸引力；Parfit

提到，這點常被用來駁斥某些道德理論，認為某些理論不具有道德吸引力。第四

點則是規範性的態度（attitude）概念，這是指人們對於自己或其他人的行動所會

表達出的贊同或不贊同。 而最後一點則為命令概念（imperatival conception），

這個觀點認為規範性牽涉到命令（Command）。 

 

                                                      
3
 顏厥安，初探規範縫隙，收於楊日然教授紀念論文委員會主編：法律的分析與解釋─楊日然教

授紀念論文集，頁 65-7（2006）。 
4
 Derek Parfit, ON WHAT MATTERS VOL II 267-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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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規範性的多樣面向與當前偏食的研究取向 

 

 透過學者對於（法律）規範性的簡單分類，我們可以稍加清楚對於規範性之

討論所具有的面向。粗略來看，學者們採取的分類方式各有所不同。顏厥安的討

論僅聚焦於法律的規範性，而分類上採取時序上的劃分，其分類方式大致可以對

應到英美法理學的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後期三個時期的研究取向。

而 Parfit 的分類則不僅僅聚焦在法律，而是對於規範性此概念的一般性分析。在

討論面向上，顏厥安所提到的幾個面向，亦可見於 Parfit 的分類之中。因此，以

下將以怕菲特所之分類為主要討論。 

  

 從上述分類中，我們可以在簡單的將這些分類再次分門別類，並回過頭來檢

視法律的規範性。簡單地分，動機與態度，這些都指向了行動者或是參與者的內

心狀態（mental state），本文將它們分為一組；而規則和命令，在法律的運作中，

都必須仰賴特定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加以形成，如制定、書寫成具體的法律

條文，或是仰賴制裁的施行；而理由則是用以說明規範性的證成面相，可獨立為

一組。透過這樣簡單的「再分類」，將有助於我們回過頭來檢視，目前有關於法

律規範性的研究，究竟呈現了什麼樣的趨勢。 

 

 國內的法理學界對於法律規範性的研究，其實不可謂不早，且除了少數有學

術企圖的學者想獨立發展自身理論外5，大多數的研究與文獻，可說是緊緊跟隨

著英美法理學界6的腳步。 

 

 從時序上來看，較早開始討論規範性的學者，分別是謝世民、顏厥安與莊世

同三位教授，三位學者早在 2002 年即有對於此主題的專文。莊世同教授的〈法

律的規範性與法律的接受〉7一文開宗明義欲針對法律規範性做討論，該文指出

法律規範性作為一種法概念論中核心的證立問題：哈特在此否定了奧斯丁之命令

論，指出法律作為一種規則，而「接受」則作為核心並回應此證立問題；但是此

接受不必然是道德性的接受，而莊世同教授反對此說，認為法律作為此接受僅可

能是道德接受。而顏厥安教授的〈規則、理性與法治〉8一文，雖未直接使用法

律規範性一詞，但內容中對此其實多有所涉；該文透過 Robert Alexy 對於規則的

分析，指向了哈特晚期在其晚期著作〈命令與權威性的法律理由〉以及牛津法哲

                                                      
5
 如學者顏厥安認為規範性就是「規範縫隙」。參見顏厥安，前揭註 1、前揭註 3。 

6
 當然，如果僅以國籍或任職來看，Alexy 求學於德國，並長期於德國基爾大學任教。但其著作

中有許多以英文呈現（不論是自身所撰、或是透過 Stanley Paulson 之翻譯或引介），並也具有和

英美法理學界對話之經驗，而英美學界亦有許多和相關的對話、討論之論文與專書之出版。若以

國內文獻來看，在此議題上的相關文獻也有許多是與英美法理學對話、比較的方式進行討論。關

於 Alexy 被討論的方式詳見後述。 
7
 莊世同，法律的規範性與法律的接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 期，頁 43-84（2002）。 

8
 顏厥安，規則、理性與法治，臺大法學論叢，31 卷 2 期，頁 1-5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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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拉茲（Joseph Raz）的討論，告訴了我們規則具有的 R.pf(形式原則)其實是

一種「獨立於規則自身內容」（content-independent reason）的理據，而這種理據

的特性則與權威（authority）相關。而關於權威的討論，謝世民教授的〈政治權

力、政治權威與政治義務〉9一文可說是國內此領域的先鋒；謝世民教授該文在

反思了證立義務的常見理論（如同意論）後，引介了法哲學家拉茲（Joseph Raz）

的權威理論，說明一個實踐性權威所具有的特性為何，以及該權威是如何獲得證

成。 

 

 上述三篇文章的討論，在大方向上幾乎已經涵蓋了國內法理學界未來十餘年

對於法律規範性的軸線，也就是法律的規則性、權威性和理由之間的討論；以怕

菲特的分類來看，也就是規範性的規則意義、命令意義與理由之間的關係；或者

以本文的分類，是法律的社會事實和理由的關係。以王鵬翔教授一系列涉及到規

則的討論來看，較為淺顯的〈規則、原則與法律說理〉10一文，旨在以理由論的

方式說明法律規則具有的獨特理由角色；而〈規則是法律推理的排它性理由嗎？〉
11則以拉茲的權威論點出法律權威與理由的關係：法律權威如何使得規則作為一

種排他性的理由？而對於哈特的進一步討論，則有王鵬翔教授的〈獨立於內容的

理由與法律的規範性〉12和莊世同教授的〈法律的概念與法律規範性的來源──

重省哈特的接受論證〉13二文，此二文對於哈特晚期的文章〈命令與權威性的法

律理由〉做出深度的討論，澄清或試圖回答哈特所謂的「獨立於內容的理由」如

何可能。當然，並非所有研究都只是環繞著哈特與拉茲的討論，有部分學者14更

進一步直接走向理由討論，引介了以色列哲學家 David Enoch 對於法律給予理由

的三種類型，但討論方式大體上仍是追問：作為一項社會事實的法律如何給予理

由。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國內學界對於法律規範性的討論，主要是受到了哈特與

拉茲的影響，並集中在以下的兩個面向： 

 

 a)法律作為一種社會事實，是怎麼樣的一種特殊的社會事實？ 

 b)這種社會事實有什麼樣的特性可以給予理由。 

 

 本文不想正面否定這種理解規範性的方式。但是，既然規範性這一概念如怕

                                                      
9
 謝世民，政治權力、政治權威與政治義務，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 期，頁 1-41（2002）。 

10
 王鵬翔，規則、原則與法律說理，月旦法學教室，第 53 期，頁 74-83（2007）。 

11
 王鵬翔，規則是法律推理的排它性理由嗎？，收於王鵬翔主編，「2008 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

頁 345-386（2008）。 
12

 王鵬翔，獨立於內容的理由與法律的規範性，中研院法學期刊，11 期，頁 203-47（2012）。 
13

 莊世同，法律的概念與法律規範性的來源──重省哈特的接受論證，中研院法學期刊，13 期。

頁 1-36（2013）。 
14

 王鵬翔，前揭註 12，頁 221-224；莊世同，法律的規範性與理由的給予，收於謝世民主編：理

由轉向─規範性之哲學研究，頁 285-3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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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特的前述分析，有如此多的可能面向；那麼，僅僅孤立地考察其中幾種面向，

而將其他的面向置之不理，或許是一個不健康的偏食作法。 

 

 我們知道，法律是在行動中展現的，用法與社會的說法，它們是行動中的法

律（law in action）。而法律規範性亦是針對於人的行動（action）而生，作為理

由，它是「行動的理由」。上述的考察只著重於考察法律規範性是如何從社會事

實作為理由，但可能忽略了被法律所規範的人們是如何採取行動。以學者莊世同

的話來說，這種「法律主義（legalism）」的想法視法律為某種獨立存在的實體15，

才因此不斷追問這項實體所具有的特性。這種想法可能忽略了法律規範性是針對

於人的行動而來的，而如同哲學家科斯嘉（Korsgaard）所說：人注定要行動與

做選擇16，行動是我們無法迴避掉的一個重大環節。我們若忽視人們在法律底下

的法律行動17，我們對於法律規範性的理解就可能會有所偏頗而不完全。而若要

能理解人們的行動，我們則必須理解他們「如何行動」，掌握人們是在什麼樣的

狀態下行動，就此，法理學或許需要伴隨一套關於行動的理論。而心理狀態，則

是我們讓我們得以這套理論一個重要進入方式。 

 

 藉由前述段落之說明，我們一方面看到了國內文獻在法律規範性的討論中對

於心理狀態的缺無，也看到了這部分何以不能脫離我們的討論，它有助於我們更

適當地去把握法律規範性。但是這個對於「心理狀態」討論闕如之偏食，究竟是

為什麼呢？到底是國內討論在接收討論時的刻意忽略，或者是「心理狀態」這想

法本身就鮮少被討論呢？就此，本文將以哈特與拉茲此二位國內法理學界所攝食

的理論為對象進行考察。 

 

參. 沒有心的法律規範性─哈特與拉茲 

 

一. 主食一：哈特的規則論與內在觀點 

 

 如同陳景輝教授所言，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一書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法理

學著作，且書中提出了許多目前已為法理學界朗朗上口的概念和詞彙，如內在觀

點、承認規則、社會規則等18。 而在這之中，內在觀點乍看之下是最接近於本

論文想要討論的「心理狀態」。因此本文將針對哈特的這個面向進行討論。 

 

 我們知道，哈特對於法理論最大的貢獻，就是以「規則」來重新掌握法律，

                                                      
15

 莊世同，法律的圖像：一種人文主義的分析與詮釋，臺大法學論叢，40 卷 4 期，頁 2001-2002

（2011）。 
16

 Christine M. Kossgaard, SELF-CONSTITUTION: AGENCY, IDENTITY AND INTERGRITY 1(2009). 
17

 事實上，人們所採取的法律行動可能有十分多樣的類型。但本文作為一篇以法律規範性為主

題之論文，所探究的對象亦僅限於此範圍─即將法律作為規範性指引而行動之類型。 
18

 陳景輝，哈特《法律的概念》導讀，台灣法學雜誌，第 189 期，頁 2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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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重新看到法律的豐富面向。而為了使得規則的意義加以浮現，哈特透過與

純粹習慣（habits）做出區別。規則與習慣都具有共同的特色，兩者都是「行為

的反覆出現」。但是哈特強調，規則仍與習慣有三點不同之處。首先，行為不按

照習慣並不會遭致批判，不會特別的被要求要遵守習慣；但行為若偏離了規則，

則「被視為將導致批判的過失或錯誤，並且有偏離之餘的行為也會遭遇到要求遵

從的壓力」19。其次，對於如此的批判，普遍認為是有理由的，批判因此被認為

是正當、被證立的20。而這一切則將隱含地帶出第三個特點─哈特稱其為「規則

的內在面相」(the internal aspect of rules)，哈特說： 

 

 對於特定行為模式被視為共同標準，應持有反思批判的態度，而這個態度應

 在評論中(包括自我批判)表現出來，以及對遵從的要求，和承認這樣的批判

 與要求是正當的；而所有這些我們在以下規範性術語之中，找到其獨特之表

 達，即「應當」、「必須」與「應該」，「對的」和「錯的」。21
 

 

 對於哈特而言，規則和單純習慣之不同，在於規則所顯現的這般特殊的現象，

人們「接受」規則作為自己社會生活的行為標準，並且反映出了批判反思的態度：

人們使用規則作為自己和其他人之行為的評價標準22。 

 

 乍看之下，哈特似乎並沒有刻意忽略法律底下的行動者們之「心理狀態」，

特別是他提到了規則所具有的「內在面向」、人們「批判反思的態度」等等。但

是，哈特事實上只是點出了規則所顯現的這個獨特現象，至於人們是怎麼想的、

人們面對規則時實際所具有的想法為何，經歷了什麼樣的思考過程呢？哈特不回

答這個問題，認為這僅僅是個心理學的問題，而不是他要處理的，因而也拒斥了

以心理學的方式和詞彙去進一步加以捕捉23。由於哈特未往下探究人們如此接受

規則指引時所可能具有的心理狀態，因此這個部分就成為了哈特規則理論中的一

大空白：到底人們基於什麼而去接受呢？哈特舉了很多可能選項，如：長期利益

的計算；對他人無私的關懷；不經反省的習慣或傳統的態度；或者只是想要跟著

別人走24；簡言之，這種態度可以立基於任何的可能因素，這也使得這個面相就

這樣維持了開放模糊的狀態。 

 

 哈特這種作法同樣延續到了他的晚期作品。在〈命令與權威性法律理由〉一

文中，哈特透過對於邊沁的命令理論的分析，企圖指出法律在給予理由時所具有

的特色。哈特認為，我們可以從邊沁對於命令的討論中，獲得有關於法律的一些

                                                      
19

 H.L.A.Hart 著，許家馨、李冠宜譯，法律的概念，頁 74-75（2000）。 
20

 Hart，前揭註 19，頁 75。 
21

 Hart，前揭註 19，頁 77。 
22

 Hart，前揭註 19，頁 127。 
23

 Hart，前揭註 19，頁 184。 
24

 Hart，前揭註 19，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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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特色，特別是法律所可能具有的權威特性。而在命令的討論中，哈特確實

討論了命令所涉及的相關態度或是心理狀態。但如果我們可以細分的話，哈特主

要討論的是施加命令者的「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component）25
 ─ 即施加

命令者「希望」命令運作的阻斷（peremptory）形式。當然，哈特也討論了接受

命令者，在該文中，哈特透過這種接受命令者所具有的規範性態度，以將純粹習

慣予以區隔。對於哈特來說，這即是掌握所有相關的規範性現象之核心（the 

nucleus of a whole group of related normative phenomena）；那這種規範性態度是什

麼呢？如同《法律的概念》一般，這種規範性態度是種「普遍性接受」（a general 

acceptance），並進一步將它做為阻斷性之理由26。 

 

 但這種規範性的態度如何可能呢？哈特一方面承認，可能確實有人真的沒有

理由去投身於這種規範性態度中，但另一方面，如同《法律的概念》一樣，他給

出模糊而多樣的答案。比如說，有些人可能是出於道德，或由於各種正確或錯誤

的信念而認為命令可滿足全體利益、調節群體行動、達成公平正義等；或者有些

人只是出於傳統為之，或出於恐懼而不想在每次行動時都再考量不服從的後果，

或出於獲得獎賞的期望27。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哈特的說法與《法律的概念》之

論述沒有太大差別。 

 

 

二. 主食二：拉茲的理由權威論和行動理論 

 

（一） 理由基礎的權威論28
 

 

 按照拉茲的看法，他對於一切實踐性領域之討論，都是以理由作為基礎29。

在他的理論中，理由的功能是用以「說明、指引與評價」30。不論我們是要對於

一個行動與以說明，或是對於行動給予證成或評價，我們都可用理由加以表述。

是故，拉茲討論法律之規範性以及討論權威之特性時，也是以理由的方式表述。 

 

 拉茲對於權威的討論是一種理由論意義（reason-based）下的權威，他所討

論的重點是放在權威與理由的關係上。進一步說，拉茲並非描述事實上的權威（de 

facto authority），並非去條列出一個權威實際上如何運作、做了什麼；這對於拉

                                                      
25

 H.L.A.Hart, Commands and Authoritative Legal Reasons, in ESSAYS ON BENTHAM: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43,246(1982). 
26

 Hart, supra note 25, at 256. 
27

 Hart, supra note 25, at 256-257. 
28

 本節內容擴充自：陳冠廷(2016)，服從權威就是放棄理性嗎？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1846290 (最後查訪日期：2017.03.18) 
29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12（1979）. 
30

 Joseph Raz, PRATICAL REASON AND NORMS 17（2nd ed.1999）.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184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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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來說是不必要也不可能的，他所討論的是權威的合法性（legitimate）31。他要

討論的是權威如何與理由產生關係。按照拉茲的看法，即使是事實上權威都必須

要以合法性權威作為基礎，否則我們就會將權威的概念與純粹權力運作(naked 

power)加以混淆。 而為了理解拉茲如何鋪陳與掌握權威之特性和理由的關係，我

們必須先掌握拉茲對於實踐理由的說明。 

 

 按照拉茲的分類，實踐理由又可以分成兩種：一階理由（first-order reason）

與二階理由（second-order reason） 32。所謂的一階理由，是指直接相關於行動的

理由；比如說對於保護自己和別人的身體健康，是阻止我在室內的聚會中抽菸的

理由，這理由直接用以支持我不該抽菸的這項行動，它是一階理由。一階理由可

能會在具體事件中彼此衝突，比如說，當我在聚會中碰到了朋友的時候，我可能

會有個理由該抽根菸 ─ 與朋友一起抽根菸可以增進友誼；但如前述，我也有個

不在此抽菸的理由─尊重他人和自己的健康，因此這兩種理由在此案例中便產生

了衝突。 

 

 在此時，我們就可解釋二階理由的特性。二階理由就是「針對理由的理由」：

二階理由是用來保護或排除某些一階理由。在台灣，菸害防制法第十五條即列舉

了禁止吸菸的地點，而當我與朋友的聚會在這些地點之中的時候，這個規定就成

了一個二階理由。在此，菸害防制法第十五條的規定並不是增加了一個新的一階

理由，而是在原本所涉及的一階理由之中給予支持或是排除：菸害防制法可在這

時排除「增進友誼」這個理由，這個特性拉茲稱為「排他性」：當有菸害防制法

存在的時候，我們可以不用再天人交戰般地在「增進友誼」和「維護健康」之間

做衡量，菸害防制法排除了「增進友誼」這項理由，並可以直接地做為我不在此

吸菸的理由。而且，既然二階理由是一種針對理由的理由，它在性質上與一階理

由就有所不同，它不會被放入到原本一階理由的同個平台之中進行衡量；毋寧說，

它就是在免除衡量的理由。 

 

 從拉茲的理論來看，權威的特性可以從上述的例子之中窺見。按拉茲，權威

是一種「改變理由的能力」，權威的特性就是去排除或是去保護某些理由。一般

常見的看法會認為，服從權威的指令行事是不理性的，服從權威就是對於我們自

主性的損害，我們行動時就是應該要自己「三思而後行」，去對於各種相關的理

由進行審思與衡量。但從這個方式來看，權威本身可能是有其理由基礎的，只是

它並不是我們一般面對實踐活動時，所直接遭遇並進行衡量的一階理由而已；透

過這種理由的分析，可以把一般常見的批評與以化解。 

 

                                                      
31

 Raz, supra note 29,at 3,8; Joseph Raz, Authority, Law and Morality, in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210,212(1995). 
32

 Raz, supra note 30, 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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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種二階理由為什麼合理呢？比較起來，對於行動者而言，一階理由

的合理性較不會受到明顯質疑，因為一階理由就是直接地針對行動提出支持或反

對的理由，它直接關乎於行動合理與否。但是，權威的二階理由卻是針對理由的

理由，它並不直接指明與行動之間的關聯性，不直接指明行動可能產生的好處和

價值，那人們為什麼需要它呢？ 這個關於權威如何證成的問題，取決於權威是

否事實上滿足了它應具有的特性。 

 

 拉茲在〈權威的證成〉一文中介紹了以下三個命題：依賴命題（the dependence 

thesis）、通常證立命題（the normal justification thesis）和阻斷命題（the pre-emption 

thesis）。阻斷命題指出，權威對於行動的要求，即是從事此行動的理由；而且這

並不是對於其他行動理由的補充，而正是去排除、取代掉這些理由33。這其實即

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權威的存在排除了對於原本理由的思考與衡量，因此這個

命題本身尚並未足以證成權威的合理性。因此，關鍵在於其他兩命題。權威排除

人們原本的行事理由如何獲得合理性呢？一個可能設想到的答案是：因為這些理

由是被權威所考量過：權威並非隨意做判斷，它的判斷是根據行動中原本就可對

於行動給予支持或反對的理由，此即為拉茲所說的依賴命題34。以上述的吸菸例

子為例。人們是否吸菸，事實上牽涉到的理由種類可能很多，如先前提到的維護

健康、增進友誼等等理由共同去支持／反對人們在那些場合應該／不應該吸菸。

立法機關或相關權威單位若要對此進行限制的話，它不能對於吸菸的支持／反對

理由都不設想，而要在這些相關的理由之中加以衡量。如此一來，當權威要求人

們不應該吸菸時，它的決定仍與「原本人們應不應該吸菸」的問題息息相關，而

非毫無關係、隨意增添的指令而已。 

 

 但是，即使權威的判斷不至於和人們原本應該如何的行動理由脫鉤，但這不

足以完整的支持權威的合理性，這頂多只是讓權威的合理性不至於太低而已。權

威如果要能夠做為行事的理由，僅僅這樣是不夠的，必須還要訴諸額外的好處去

支撐。對此拉茲指出，權威排除原本的理由之所以會是合理的，是因為比起人們

自己去做判斷，按著權威的指令而行動會比較好。比較好？是好在哪裡呢？拉茲

說，合理的權威幫助人們可以更好地去實現原本的理由，換言之，他們更能夠去

做那些他真的有理由要做的事。這就是所謂的通常證立命題35。 

 

 以過馬路為例，為什麼照著交通警察的指示過馬路會比自己判斷合理呢？在

這些狀況繁忙的路口，大家都盼望能平安便捷過馬路，但因為每個人都如是想，

可能路口就卡住了。大家都很想快速通過，但不知道其他人這時會不會衝出來撞

到自己。這時若有交通警察進行協調，代替大家決定該怎麼過馬路，他可一一指

                                                      
33

 Joseph Raz, The justification of Authority, in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38,46(1986). 
34

 Raz, supra note 33,at 46 ; Raz, supra note 31 , at 214. 
35

 Raz, supra note 33,at 53 ,Raz, supra note 31,at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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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大家何時通過，人們就不需僵持在路口、也不需要擔心被撞到。照著交通警察

的指示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做到原本該做的事——平安便捷過馬路。 

 

 總結一下。權威之所以合理，事實上它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一方面，權威的

判斷本身不是隨隨便便地亂做，而是在人們原本的行動理由中進行思考與衡量；

另一方面，權威的這個判斷之所以可以是合理的，是因為它可以讓人們更好地去

做到自己該做的事。這兩個命題被拉茲合稱為「服務性的權威觀」(service 

conception of authority)
36。而一旦接受服務性權威觀的看法，那麼就很自然地就

也會接受權威所具有的阻斷特性─既然權威做的判斷會比較好，那麼讓權威排除

原本的判斷自然就也會是合理的。 

 

 讓我們設想一個消解權威的例子，來看權威有什麼可能的條件達成服務性的

特性。我們知道，主審裁判是棒球場上的權威，球員們都要按照他的判斷和指令

來行動。假設我們忽視主審裁判的權威地位，讓投手自己來判斷有沒有三振對方

打者，那會如何呢？這樣可能會有太多的問題或爭議：投手可能一心求勝或求好

戰績，就不公正地說自己有三振掉對方；又或許他很想做出公正的判斷，但畢竟

投手丘離補手較遠，捕手其實不太有能力真的仔細判斷好球壞球；而就算投手有

能力做好判斷，每次投完球都瞪大了眼去看球，但要他同時要投手投球又要做出

好壞球的判斷，也會讓原本就很容易疲累的投手變得更累…等等。而只要出現上

述的任一種狀況，都可能會引起打者或是對方球員的不滿，甚至發生衝突；這麼

一來，球賽就無法進行下去了。 

 

 從這例子可以看到，之所以權威的判斷優於個人判斷，可能是因為權威具有

較好較優勢的位置或能力去做判斷，或者權威的判斷相較之下免於些個人的意志

上缺陷或不堅定之處；或者照權威行事其實可減少個人行動負擔，省去個人在每

個情境都要做判斷所耗去的勞力時間費用等等。而即使沒有上述的問題，對於多

方的理由與利益互相針對或衝突的時候，權威也可以利用上述的優勢去產生協調

的功能。按照拉茲的分析，除了協調功能外，權威（特別是政治權威）大體來說

還有以下的五種可能條件，使他有機會做好服務性權威的角色：37
 

 

1. 權威更聰明；因此更有能力去決定個人該如何行動。 

2. 權威擁有較為堅定的意志，較不受到偏見、意志薄弱或是衝動影響，較

不會因誘惑與壓力而偏離了正確的理由。 

3. 試圖直接指引個人按正確理由行動較容易受到自我打擊，因此個人是需

要以間接的策略、依循一些標準來指引行動。而最好的策略就是讓權威

來指引。 

                                                      
36

 Raz, supra note 33,at 56 ,Raz, supra note 31,at 214. 
37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in THE MORALITY OF LAW 70, 76(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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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自己做判斷會是焦躁、精力耗竭，損耗勞力時間等資源，而服從權威

可以避免，並不會產生重大的缺陷，因而是正當的。 

5. 權威處在較好的處境上，能獲得個人有理由能得到但實際上得不到的事

物。 

 

 對拉茲來說，權威之所以有理由基礎，是因為權威做好服務性權威的角色。

權威雖會排除某些人們行動的理由，但它並非反理性，因為權威做為某種工具或

方法，可使得人們更能達成原本所要達到之善或目的(telos)
38。 

 

 以上是關於權威的證成部分，討論的是權威事實上有無滿足服務性權威觀，

這部分所涉及的是權威能否作為用以滿足評價或是指引之功能。而一個法律體系

是否真的是權威，其指令是否可以作為我們的行動理由，則取決於該法律體系是

否事實上滿足了服務性權威觀。拉茲認為，不需要預先假定人們都對於服務性權

威觀有所認知39。就一個合法性權威成立與否來說，是否有資格成為理由而論，

我們確實可以不需要去預設人們對於通常證立命題有所認知。人們認知到通常證

立命題與否，是關聯到人們對於權威的服務性質是否有所認知的問題，而拉茲所

討論的是實踐理由，是可指引行動的理由。拉茲曾說：人們是被狀況事實是如何

所指引，而不是被他們的所相信的狀況是如何所指引40。若用理由來表述的話，

那麼可以說，指引行動的理由之所以成立是取決於事實的情況；這個理由之所以

成立，是因為事實上的情況是好的或有價值的，而非我自己相信這件事有理由：

我心裡的信念與想像並無法真正地為它帶來理由之地位。因此，一個權威是否具

有服務性質，是否「事實上」滿足了通常證立命題的條件，確實可脫離於個人的

信念而成立。 

 

 比如說，即使我沒有「抽菸會傷身」的認知，沒有認知到抽菸與保護身體這

項理由的關聯性，但這不影響「保護身體健康是支持禁菸的理由」成立的事實。

換句話說，權威是否有效、是否真的有能力對於行動產生規範性的影響，是取決

於權威是否可以在事實上地完成它的合法性要素─滿足服務性權威觀之條件；而

我是否有這方面的認知，是否認知到權威有這樣子運作能力，其實不影響權威所

提供的理由是否成立。從這個角度來說，拉茲的這種為權威所鋪陳的理由是「客

觀」存在，而不用關聯於行動者的心理結構（psychological makeup） 41
 

                                                      
38

 Joseph Raz, The Problem of Authority: Revisiting the Service Conception, in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126,140(2009). 
39

 Raz, supra note 31,at 219-20. 
40

 Raz, supra note 30,at 17. 
41

 See: Bruno Celano, Are Reasons for Action Belief? , In RIGHTS, CULTURE AND THE LAW: 

THEMES FROM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OSEPH RAZ 25, 25-43 

( Lukas H. Meyer, Stanley L. Paulson & Thomas W. Pogge eds.,2003). Bruno Celano 未直接認

為拉茲就是純然的客觀主義（Pure Objectivism），但他認為拉茲相當有可能、或親近於這種客觀

主義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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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一方面，由於權威是要去促進人們符合理由的行動，因此只有人們具有

涉及合法性權威和涉及誰是權威的可靠信念時，人們才可能去符合權威的指令並

去符合其理由；這是使得權威能事實上滿足權威功能條件之一。因此拉茲認為，

權威仍必須有可認知性（knowability），權威必須能被其臣民所認知42。如前述，

權威的功能是促進人們符合理由的行動，那麼，它能多少地產生促進的效果即為

重點。促進的效果關連到權威的可認知性問題，人們對於權威進行探知的耗損與

權威的促進效果有關：如果人們必須要耗損很多來勞力時間費用來探知何謂權威

以及何謂權威指令，但是權威所能產生的促進效果卻很有限的話，這似乎就不是

很理性。而一個無法被認知的權威，人們根本無從獲知指令，則根本就沒有促進

的功能。對於拉茲來說，若一個涉及實踐行動的權威無法被認知，則不只是理性

與否的問題，那根本就算不上是個權威43。 

 

（二） 理由基礎的行動理論 

 

 如前所述，拉茲以權威與理由的討論，作為理解法律規範性的關鍵。而權威

的指令合理與否，則取決於權威事實上是否滿足通常證立命題。但這是否意味著

拉茲完全忽視了行動者的狀態呢？不然。事實上，拉茲長期以來都十分關注於實

踐哲學，並發展了整套的理論來說明人們的行動。只是這部分的討論較為繁複，

目前尚未被國內法理學界所廣泛繼受與討論。 

 

 按照拉茲的說法，我們對於行動的說明同樣也必須立基於「理由」這個基本

單位。如前述，拉茲曾說：人們是被狀況事實是如何所指引，而不是被他們的所

相信的狀況是如何所指引。但是他同時指出：如果人們要能夠被事實所指引，那

麼他們必須有對此事實之信念44。因此，我的行動本身一定也要立基於某些信念，

這些信念關聯到我對於事實之看法。當然，這裡的行動指的是「有意的行動

（intentional action）」，而排除了像膝反射、呼吸、消化等非人們所能有意施展的

行動。拉茲認為有意行動是人之行動的核心類型45；根據拉茲的初步界定：有意

行動是針對於在世界中或我們自身的某些事物、或是我們在世界中的處境，透過

行動予以改變或是加以維持46。 

 

 在理解了拉茲所要界定之行動為何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問，這些行動所涉及

之信念，其內涵是什麼呢？拉茲進一步指出，有意行動是立基在行動者所看待為

                                                      
42

 Raz, supra note 38,at 147. 
43

 Raz, supra note 38,at 148. 
44

 Raz, supra note 30, at 17. 
45

 Joseph Raz,Agency, Reason and the Good, in ENGAGING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ACTION 23,23(1999). 
46

 Joseph Raz,The Hope, in FROM NORMATIVITY TO RESPONSIBILITY 1, 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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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的」的基礎之上；此外，這些理由和價值相關，它們是由能夠擁有某些

價值之事實所建立47。因此，有意行動事實上就是基於某種「涉及價值之信念」

而生的行動。這種說法可以被稱之為「行本於益」（the guise of the good,GG），按

照學者吳瑞媛的整理，行本於益的命題可以用下列兩個命題較為清楚的表述48： 

 

 行本於理(AR)：S做 φ是 S的有意行動，當且僅當，S是出於且受控於「φ

 是有(規範)理由支持的」之信念而做 φ。 

 理在於益(RV)：行動之(規範)在於該行動所具有之價值。 

     

 對某些人來說，或許可以想到不少例子來反對上述說法。人們可能會提出一

些狀況，在其中行動者不覺得自己的行動蘊含理由或是價值。比如說，在投票時，

我們常看到投票者含淚投票的狀況。這些投票者自己也不認為自己投下的選項會

有希望，並認為這一票可能就是毫無影響毫無價值，但他們仍然基於原則去投下

這一票49。 在這例子裡頭，含淚投票者採取了有意的行動，但似乎不需要預設

行本於益。他們含淚投票，且看不出自己投下這票有任何益處（good）可言；他

們唯一所做的似乎就是投下一票而已！ 

 

 首先，拉茲指出，這裡的益（good）或是價值（value）都要做廣義解釋而

不同於一般平常語言的使用方式。在日常用語中，益或是價值並不當然等同，但

在拉茲的脈絡中可以互換。其次，我們並不需要說行動者必然需要擁有關於這項

行本於益命題中之諸多概念的掌握才可以進行有意行動；他不需要對於價值、理

由等抽象概念有什麼高深的理解，他只需要相信自己的行動之中具有某些特質，

而這些特質從他的角度來說，會帶有對行動的好支持，那就可以了50。 

 

 因此，在含淚投票的例子，我們無須給他們添加一個「你能堅持自己原則，

這樣很好」的概念要他們接受，也不需要忽視在他的視野中區分了有所謂的好行

動(因為有好結果)以及按照原則的行動這種分別。我們在此採用了廣義的方式來

理解益或是價值，可以將它的這兩種行動都放在更廣義的益或是有價值之下。含

淚投票是基於一個從他自己的觀點可以對於行動給予好支持的信念(即堅持原

則)，這樣就是行本於益命題所主張的益。此外，即使這些投票者對於價值的理

解不太熟悉，他可能還沒有辦法做出一個「能夠堅持住個人原則是值得的、有價

值的」這樣的主張，但這也無礙於我們這樣去說他。他只需要擁有這樣子的信念，

去相信他的行動是是基於自己的原則這件事所支撐，這樣就夠了。 

 

                                                      
47

 Joseph Raz, On the Guise of the Good, in DESIRE, PRACTICAL REASON AND THE GOOD 111, 112( S. 
Tenenbaum ed.,2010). 
48

 吳瑞媛，行動中的理與益，收於謝世民主編：理由轉向─規範性哲學研究，頁 472。 
49

 例子出自 Raz, supra note 47,at 113. 
50

 Raz, supra note 47, at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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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例子澄清行本於益命題可能被誤會的部分後，拉茲接下來對於此命題做

初步（prima facie）論證。拉茲指出，一個有意行動之所以被做出，是由於行動

者對於「這個行動是在做什麼、以及這個行動會引發、達成什麼」的信念；有意

行動涉及到我們對於行動的信念，這些信念標舉與凸顯出有意行動的特色。因此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在有意行動中，行動者是被這些信念所指引而做出行動的。

由此可以說，行動者對其有意行動有所認可；它們認為在行動之中的某些性質是

有價值的，因為所謂的有價值就是會使我們認可的。可以說，有意行動必然有某

些從行動者觀點來看的價值在，行動者是基於這些價值而行動的。51
 

 

 若我們熟悉了行本於益命題的主張，那麼我們就可以此來對於人們的行動進

行刻劃。而既然法律行動也是有意行動的一種，那麼，我們也應該可以用這個方

式去刻劃人們的法律行動。 

 

 如前述，拉茲認為在討論事實上權威時，必須要有合法性權威的概念，這意

味著當我們去看待有人宣稱自己是權威、以及有人按照這項權威之指令的運作時，

都必須要有合法性權威的概念，否則將無法看到權威的概念於其中，我們會把這

群人的所作所為與純粹權力運作搞混。因此，姑且不論法律是否事實上滿足了服

務性權威觀，是否真的具有合法性權威；但是在法律體系下生活的我們若讓權威

的指令合理地排除掉我們的某些一階理由的思考，在此我就是採取了一種合法性

權威的觀點來看待法律與行動。 

 

 我們較為細緻地進行區分。首先，根據行本於理命題(AR)，有意行動立基於

一個從行動者觀點而言有理由的信念。因此，我的法律行動若是一有意行動，則

我一定是認定這樣的行動具有某些理由於其中。其次，我的行動模式是使法律排

除了我的某些理由來行動，這是讓法律以權威的方式排除掉某些一階理由，作為

一種二階理由來指引行動；那麼從我的觀點來看，我的法律行動是基於一個二階

理由，是立基於某些我認為有二階理由的信念：我一定也是認定法律的指令是某

種二階理由。而按照理在於益的命題(RV)，這個理由則取決於價值。因此，我一

定也是認定這樣的行動有價值。我不可能一邊覺得它毫無價值，但一邊又讓它排

除了我的一階理由並如此行動。這種理由必關聯於某種價值─而這種觀點不可免

的就是關於法律權威之合法性的觀點，也就是有關於法律權威的正當性的觀點。 

 

 在此或許有一種質疑產生。的確，按 GG，有意行動立基於一個從行動者觀

點而言有理由的信念，而理由則取決於價值。但是這個命題本身似乎無法推導出

行動者採取法律行動、視法律具有規範性的觀點必須涉及權威的合法性或是正當

性。若前述哈特的觀點為真的話，具有內在面向其實可以立基於各種因素，人們

不必然是採取道德的觀點。而且，哈特的這種觀點似乎也與行本於益相容。人們

                                                      
51

 Raz supra note47 ,at 116-7; 吳瑞媛，前揭註 48，頁 477。 



16 
 

只要採取自認為有價值有理由的觀點即可，這種觀點可能是自利的明智理由

（prudential reason）。 

 

 拉茲在此與哈特的立場不同，他認為在此所採取的觀點必然是道德觀點。為

了回應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將「觀點」（point of view）進行較細的區分。有時

候，我們會說「按照基督宗教觀點」、「按照哈特的觀點」……等等；在這個意義

之下，我們對於觀點的看法是類似於條件句的形式。如我們在前一段曾說：「若

前述哈特觀點為真，具有內在面向其實可以立基於各種因素，人們不必然是採取

道德的觀點。」在此，我們暫且先擱置了哈特觀點真實與否的問題，我們並未對

於這個觀點進行全然許諾，並未認定它的陳述就是真的，然而我們依舊可以對於

這種觀點進行討論。另一方面，我們有時候是直接認定某些觀點即為有效的，道

德的觀點是後者這種：當一個人在做出道德宣稱時，指出自己或是他人具有某一

個道德義務時，他並不能再追加一個條件句：「如果說，道德觀點為真的話」52。  

 

 法律與道德相似，一方面，它也與道德一樣會施加義務，而且也不是以「如

果說法律觀點為真」的條件句方式；另一方面，它是人為（man-made）規範，

透過某些人的意圖而施加義務。但是，僅僅是意圖並本身無法產生義務的相關概

念，因此要透過某些道德原則所支撐才能達成。53如前述，若我們在此不具有道

德原則，那麼我們無法看到法律權威所給予的義務，只能看作是純粹權力運作。

而純以自利理由來解釋，並沒有辦法適當解釋法律觀點的特性。 

 

 從自利理由來看，看待法律觀點會類似於前述的第一種觀點，它擱置法律觀

點的有效性。但是，將法律視為有效規範性的觀點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並不會

以「如果法律觀點為真，則有義務」的方式進行宣稱。將法律觀點看成有效規範

性觀點，我們必須將它與道德觀點結合，我們無法將法律觀點獨立於道德觀點，

又同時獨立地將它視為有效規範性觀點。或更直白的說，法律觀點必預設道德觀

點。54因此，當行動者將法律看成有效規範性觀點，讓法律權威的指令指引行動

時，他必然立基於一個道德觀點：這個觀點即為拉茲對於權威的分析─視法律權

威的指令為二階理由，並且將這項理由連結於某道德信念。 

 

 這種刻劃行動的方式或許會遭到一種質疑。這種批評質疑的是：為什麼有理

由、有價值的信念有能力去引導、推動我們行動呢？抱持這種觀點的人通常都會

進一步宣稱，要對於行動進行刻劃，最重要角色不是理由，而是我們所具有的意

志（will）或慾望（desire），透過它們才能對於行動進行說明。拉茲反對這樣的

                                                      
52

 Joseph Raz ,Incorporation by Law, in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182,185-6(2009). 
53

 Raz, supra note 52, at 188. 
54

 Raz supra note 52,at 188-9.但這並不表示去陳述這些人們的觀點之人必須許諾這些觀點，他們

可採用超然（detached）方式陳述。這部分介紹請參見：王贊榮，從法律規範性到法理學方法論，

第二章第三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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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並認為對於行動之說明不需要慾望以作為主要核心。55
 

 

 對於信念與行動的關係。拉茲承認，非規範性的信念的確無法推動行動；但

是規範性信念不一樣。哪裡不一樣呢？拉茲認為，這種信念本身並不擁有特殊的

構造、不是因為它由特殊的方式所構成，而是因為它牽涉到了世界的某種特殊面

向─規範性的面相。而人們之所以可以去回應這個面向，則是因為人們是擁有理

智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the rationality）去如此回應56。 

 

 這種回應乍看之下讓人感到不甚滿意。人們很容易可以想到反對的看法：「有

能力去做 φ」與「為什麼去做 φ」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比如說，我有能力開

車、說英文、算數學，但我不見得就會去做出這些事情：我可以選擇搭乘捷運或

公車、只說中文、或逃避數學這門科目；如果這種看法正確的話，拉茲的回應似

乎搞錯問題的方向57。 

 

 拉茲認為，這種以開車、說某種語言或是算數學來類比理智能力的方式不正

確，因為後面提到的這幾種能力，都是一種二階段能力（two-way capacity）。這

種二階段論使得「有辦法運作能力」和「透過意志運作能力」能夠加以區分，但

這種方式所標舉出的通常是較為高階但也較表層的能力。人們還有一些更深層的

能力，像是我們的傾向（disposition）；「不喝水可存活三天」的能力就是這種能

力，它並不是透過人們的決定才能開始運作，而是自動運作。但我們的理智能力

也不是這種類型。拉茲認為，大部分的較為基礎的能力其實是介於上述二者之間，

比如說知覺或是辨認的能力就是如此；這些能力有如傾向一樣，不需要透過決定、

意向或是慾望就得以運作，但它們可以因為各種的心理因素或是環境狀況而造成

運作上的失敗。而由於這些可能的失敗，使得它們看似與二階段能力一樣，要透

過某些人為的意向才能發動，比如說，當我很疲累注意力低落之時，我可能需要

把其他念頭或是事務都排開、定下心來留神傾聽，才能聽到對方的聲音。但實際

上，我的聽覺能力是並不需要仰賴決定就能運作，而拉茲認為理智能力也是這樣

一種能力58。 

 

 如前述，我們是透過理智能力去對於理由進行回應。既然要理解理智能力的

內涵，那我們必先了解什麼是對於理由的回應。什麼是對於理由的回應呢？我們

                                                      
55

 Joseph Raz,Explaining Normativity: Reason and will , in ENGAGING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ACTION 90,112(1999). 
56

 Raz,supra note 55,at 113. 本文將 rationality 譯為理智以相對於理性（Reason）。按拉茲，Reason

與 rationality 的能力相關但不完全等同，理性是關於理性思考（reasoning）的能力，它包含啟動

的意圖以及運作理性思考；但也因此，我們有可能以不理智的運作理性能力，比如說我們可以無

意義地耗費大量時間一直運轉我們的腦袋杞人憂天的思考；這是以理性去啟動理性思考，但並不

理智。 
57

 Raz, supra note 55,at 114. 
58

 Raz, supra note 55,at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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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理由是對於行動的指引，而理由之指引功能則來自於價值─來自於事物事

實上之狀況所帶有的價值。因此，對於理由的回應，不外就是在透過認識能力去

感知並去回應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世界中的自身、或者是在自身之中的種種狀況：

我們是在回應這些狀況中的某些特性；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身為理智行動者

（rational agent）其實是「世界裏的存有者」（Being in the world）59，理智能力所

要回應的即為我們身處在世界的處境。 

 

 這意味著什麼呢？一方面，我們透過認知能力去感知並回應世界；另一方面，

透過這樣的互動，我們也逐步構成自己，因此在這樣的回應過程中，理智能力是

我們人格的構成（constitutive of personhood）60。人格的構成是經由一連串的過

程，是我們透過對於跟世界來回活動而形成的自我圖像，透過回饋來產生出身為

人的樣貌61。按照這樣的看法，理智能力的確是回應理由，但回應理由可以關連

到一個更巨大的面向：人格的形成。而人格形成的能力，似乎並不如開車一樣完

全仰賴於我們自己的刻意運作，我們的人格是在平常一系列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之

中產生的。當然，我們可能會有各種的心理因素或是環境狀況使我們不能適當運

作此能力，比如喝酒喝醉、或是被下降頭下蠱；我們也可能透過自己的決定去凸

顯某一面向，如，只按照審慎理由行動而成為自私的人。但我們可以看到，理智

能力並非像開車或說英文等能力完全仰賴於決定才能運作：它是種「半自動運作」

的能力62。 

 

 如前文所述，我們擁有這樣一種理智的能力去回應規範性面向，我們可以對

於規範性的理由加以察覺並予以回應。由於這樣的能力是「半自動」的，它在適

當的狀況下不需要額外仰賴我們用透過決定來運作。因此，察覺理由和回應理由

這二者之間並不存在著縫隙（gap）：我們並不是察覺之後再來透過決定才回應理

由63。當然，我們對於理由的回應不只是純粹回應，而會投入一個有意行動之中，

而有意行動之所以可能，也有賴於我們的意志之作用：我一定有個「我想 φ」（I 

want to φ）的想法於其中。但是，這裡的想要（want）是薄意義的，它只是標舉

出了這是一種有意行動，而有別於偶發行動，不帶有更厚重的意涵；它不能等同

於慾望或是人們的真切想望64。按照拉茲的看法，意志是一種運作有意行動的能

                                                      
59

 Raz, supra note 46, at 5.為避免將拉茲的 Being in the world 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之術語

Being-in-the-world 混淆，在此刻意如此翻譯。至於拉茲和海德格對於此名詞是否抱持相似或相同

看法則非本文所能處理。 
60

 Joseph Raz, Reason, Reasons and Normativity, in 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 VOLUME V 
1,18(Russ Shafer-Landau ed.,2010). 
61

 更具體的說，我們在回應過程中，知道我們自身樣貌、知道自己對世界所能施展的能力與極

限，並也知道有什麼狀態對自身產生影響。拉茲以此開展出回應能力與責任（responsibility）之

關係，但這非本文所能處理之範圍。 
62

 拉茲在最近一篇文章中直接以「自動」稱之。但其重點仍是要指出理智能力的特性並非像是

開車或說英文之能力。See: Joseph Raz, On the Guise of the Bad, Vol.10 No.3 JESP 1, 6(2016). 
63

 Raz, supra note 55,at 116. 
64

 Raz supra note 55,at 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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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此作為我們的行動中介，但它的角色也就是如此。 

 

 在了解了拉茲的整體鋪陳之後，讓我們回過頭來解釋我們的法律行動如何可

能。我們在法律體系之下生活，將法律作為一種權威的指令並依此行動，排除我

們的原本的行動理由。由於我們的法律行動是有意行動，因此它必然立基於一個

我們認為有理由的信念；而由於我們所採取的觀點是將法律作為一權威指令，因

此在我們的觀點下，法律是作為一種二階理由。而這樣的理由必然是在我們看來

有價值的，這解釋了為什麼事實上權威需要合法性權威的觀點。而這樣的信念之

所以可以引導或是促成行動，是因為它所涉及的是規範性的面向，以及我們擁有

的理智能力對於規範性面向的回應能力。而我們的回應本身是半自動的，因此在

適當的情況下就會自動運作，而不仰賴意志的決定才能發動。而我們所做出的具

體有意行動是基於回應而來；它的運作的確須要透過意志作為中介，但意志的角

色也就是如此，真正核心的關鍵仍是理由。 

 

肆. 檢討 

 

 在簡單的爬梳過兩位法哲學家之理論後，本章將對於二者的理論進行初步的

反省與檢討，試圖指出二者理論可能的不足之處。 

 

一. 哈特：不得人心的內在觀點 

 

 從上文中可以得知，哈特對於規則的內在觀點，或者這種特有的規範性態度

的立場，僅僅滿足於提出一般性的陳述，而不願意正面地深入去探究，而僅僅只

是使得這部分保有各種的可能性。這或許也意味著，哈特本人並不能妥當地掌握

或說明這種狀態究竟為何65。這也因此形成了學者們的激烈辯論，並引來論辯：

到底這樣子的接受、這樣子的內在觀點，其內涵究竟是什麼？好比說，按照哈特

的看法，長期利益計算也是人們採取內在觀點的可能選項之一；那麼，在法律體

制中一直基於個人利益考量而接受法律指引來採取行動，Holmes 筆下的壞人

（bad man）也是採取內在觀點的一員嗎？66學者們也爭論著，內在觀點的接受是

否真如哈特所說有如此開放性，又或者只能是道德的接受67？用法哲學家Marmor

的話來說， 哈特僅指出了內在觀點此一現象，開啟了我們對於這個面向的關注，

                                                      
65

 Dan Priel, Jurisprudence and Psychology, in NEW WAVES IN PHILOSOPHY OF LAW 77, 86 
(Maksymilian del Mar ed.,2011). 
66

 如：莊世同，前揭註 7；劉臺強，誰的觀點？誰的法律？－對 Hart 的法律理論的批判，東吳

法律學報，26 卷 1 期，頁 137-88(2014)。 
67

 參見：莊世同，前揭註 13；王鵬翔，接受的態度能夠證成法律規範性嗎？─評莊世同〈法律

的概念與法律規範性的來源--重省哈特的接受論證〉，中研院法學期刊，14 期，頁 387-405（2014）；

許家馨，從「接受論證」到「深層內在觀點」--評莊世同〈法律的概念與法律規範性的來源--重

省哈特的接受論證〉，中研院法學期刊，14 期，頁 375-8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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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這種現象的內涵保持開放與模糊68。正因如此，才留下了這些複雜難解的

問題。 

 

 哈特透過「規範性現象」的引入而成功批評了命令論的不足。但針對這個現

象，他也僅止於指出了「具有內在觀點」這一種與規範性相關的現象，但未能對

於此現象做出更多的深入研究和討論。而對於一項自稱是描述性、社會學式的法

理論來說69，這方面的不足可以說是相當的可惜。 

 

二. 拉茲：功虧一簣的理由鋪陳 

 

 相較於哈特只指出了內在觀點的現象而不再深入探究，拉茲倒是對於人們的

行動作出了較為完整的說明。拉茲以理由為單位，鋪陳了實踐行動的各個面向。

一方面，拉茲以理由鋪陳了權威的特性與作用；另一方面，理由作為行動者的信

念，是行動者進行有意行動的重要元素。而法律行動作為一種有意行動，則也可

以用這種方式加以說明。 

 

 但本論文並不認為拉茲對於法律行動的說明是完全成功的。在我看來，以拉

茲的行動理論討論法律行動時，會出現一些古怪的現象，而這些現象亦無法透過

其理論內的資源有效回應。以下我將加以鋪陳。 

 

1. 首先，按照拉茲的說法，理由是事實而不是信念。理由是事實上之狀況

所具有的價值。 

2. 同時，按照拉茲的說法，理由也是我們用以陳述或說明行動者有意行動

的基礎單位。根據 GG，我們所從事的有意行動： 

a) 必然立基在我們行動者所認為具有理由的信念（AR）， 

b) 而這又連結於這件事對於行動者觀點中所具有的價值（RV）。 

3. 根據拉茲，權威之所以合理，其指令之所以能具有理由的特性，取決於

權威是否事實上滿足了合法性之條件。 

4. 根據拉茲，法律的性質是：宣稱自己有合理的權威，認為自己的指令是

有合法的70；而且，這個宣稱是無限的（unlimited），它宣稱不論自己主

張為何，人們都有義務遵守71。但在拉茲看來，因為權威的合法性是依

                                                      
68

 Andrew Marmor, Philosophy of Law 57(2011). 
69

 Hart，前揭註 19，頁 XXXVII。 
70

 Raz, supra note 29,at 30; Raz, supra note 31, at 215-6. 
71

 Raz, supra note 37,at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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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通常證立命題而不是仰賴權威的自我宣稱，所以說，大部分的法律都

不可能滿足其所宣稱的那種合理權威72。 

5. 根據 AR，行動者的有意行動有賴於我們認為有理由的信念。因此，我

們的法律行動本身，立基於一個我們認為有理由的信念。 

6. 由於通常證立命題無法全方位而完整地去證成法律權威它自己所宣稱的

合法性，所以在許多情況下，法律權威並沒有它所宣稱的那種合法性；

在此，法律權威並不是真正的理由。而在這些情況下，將它的指令當作

理由來行動的我們，實際上是並沒有理由如此行動。 

7. 因此我們可以接著問，這樣的情況為什麼會發生？我們如何在法律不具

有合理權威的同時，擁有「法律具有合理權威」的信念呢？ 

8. 一個可能的選項是誤認，我們誤認了某些事實上沒有理由的事，以為它

有理由。的確，拉茲的理論允許人們誤認了理由，但誤認在有意行動之

中是邊緣類型73。既然是邊緣類型，那麼一定是指某些狀況造成了偏離

常態；因此僅僅提出誤認並未能完全回應問題。 

9. 接下來我們必須回答：這個基於誤認而獲得的信念（認為法律的指令合

理之信念）是如何可能的。由於人們的法律行動是全面性、大規模而長

時間的立基在誤認的狀況。那麼，這意味著，法律行動並不是因為某些

意外或是插曲而產生誤認，個人一時神智不清楚、意識不明這種狀況可

以被合理排除。我們可以進一步設想，是某些因素的作用使得人們產生

了大規模又長時間的誤認。那麼，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是什麼造成了

長時間大規模的誤認？ 

10. 按照拉茲的認知─信念模式，獲得理由的方式，是取決於對事物所具有

之事實上之性質。我們若暫且接受這個模式，那麼：何謂法律的性質

（nature）呢？按照前述對於拉茲的討論，法律的性質是會宣稱自己有合

法權威。那麼，我們是因為它的宣稱就產生誤認，只因為它宣稱自己有

正當性就相信了，是嗎？似乎不是。這個回應看起來很荒謬。我們都聽

過放羊孩子的故事，要長時間又大規模地只靠宣稱就讓人取信是相當困

難的。因此，法律所提出的正當性宣稱並不能解釋這樣的誤認現象。 

 

 基於本文之推論可以獲得的結論是：在法律中、或者在行動者的內在結構中

有某些其他的特性；這種特性可使得那些事實上不具有正當權威的法律在我們的

有意行動中浮現出一種「有理由」之信念。那麼，這又如何可能呢？在這問題上，

拉茲以理由所建構的行動理論，似乎未能給予我們更多說明。即使不說是全面性

性失誤，但至少我們可以認為，拉茲的理論除了理由之外還需要更多的要素，而

                                                      
72

 Raz, supra note 37,at 78. 
73

 Raz, supra note 62,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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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要素可能就藏身在被拉茲所排除掉的「意志或慾望」中，有待我們加以探究。

而要對此進行考察，並理解它們與法律行動的關係，即需要對於人們行動之心理

狀態有更多理解。 

 

伍.結語 

 

 本文透過 Parfit 對於法律規範性的分類，檢視國內目前關於法律規範性的研

究。本文發現，當前國內研究主要受哈特與拉茲影響，集中討論法律作為社會事

實與理由之關係，缺少對於法律行動者之心理狀態的討論。 

 

 本文進一步爬梳哈特與拉茲二人的理論，試圖檢視此二人是否有關於這方面

的討論。哈特雖提出規則內在面向、內在觀點等概念，乍看之下開啟了討論可能，

但由於哈特拒絕任何心理學方式對此進行深究，使內在觀點變得模糊難解。 

 

 本文進一步考察拉茲的理論，除了國內法理學界常見的權威論外，更試圖追

至拉茲關於實踐哲學的討論。拉茲以理由為單位，對權威與行動皆做出了論述，

給予較融貫而完整的架構。對法律行動者而言，基於 GG，其法律行動必然有一

個認定法律具有合法性權威的信念，並以此排除其他理由。但按照拉茲對於理由

的說明，理由之所以成立是取決於事實上情況，而可獨立於行動者內心狀態。此

外，拉茲自己也認為，法律並非總能滿足其權威宣稱，法律權威事實上常常不具

合理的地位。拉茲一方面認為法律「事實上」不具有其所宣稱的合法權威，但另

一方面又以權威的相關概念去刻劃行動者的規範性信念。在此，問題不只是事實

上的理由如何被行動者所感知與促發行動的問題（這或許也是問題），而是根本

不存在一種事實存在的理由時，行動者仍可擁有相關信念並加以行動，而且，不

見得都是出於行動者的意識狀態瑕疵（如喝醉、神志不清等），這個現象是拉茲

理論最需回應的部分。 

 

 這因此將我們帶到心理學研究的大門口。引入這方面的模型與研究，或許可

有助於我們看到有別於拉茲式的行動理論的另一番風貌。即使我們不推翻拉茲的

整體架構，但也能透過這些心理學研究理解到拉茲理論需要填補之處，並可適當

地回應上述問題。至於這種走向會對於法律規範性的討論產生什麼影響74，以及

我們該如何援用心理學研究等問題，則非本文篇幅與能力所能詳述，僅留待後續

深入探究。 

                                                      
74

 從理由角度來說。將慾望或行動者主觀動機納入討論，或許可帶出理由內在論。這部分介紹

參見：吳瑞媛，導論，收於謝世民主編：理由轉向─規範性之哲學研究，頁 27-3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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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勞動派遣指派遣公司(下稱派遣雇主)與要派公司(下稱要派雇主)締結

契約，由派遣雇主供應要派雇主所需人力以提供勞務。派遣雇主與派遣勞工

具有勞僱關係，必須負起勞動基準法上的雇主責任。要派雇主對於派遣勞工，

僅在勞務提供的內容上有指揮監督權，兩者間不具有勞動契約關係，例如 A

人力銀行供應人力至 B科技公司廠區，受 B指揮監督從事生產製造工作1。 

 

 

依照上面勞動部派遣工懶人包的圖示2以及勞動部對於派遣的定義，我

們可以瞭解，所謂的派遣，指的是受僱於派遣雇主的派遣勞工，受派遣雇主

之指派到要派雇主處提供勞務，且要派雇主對派遣勞工所為勞務有指揮監督

之權，因而形成的三方關係。 

自近十年的報章、媒體中，我們不乏看到關於勞動派遣法(現稱「派遣

勞工保護法」，下同)推動的爭執，像是勞動派遣違法/不違法、派遣勞工遭

遇到性別歧視、派遣造成低薪化、派遣機構與要派雇主的責任以及企業進用

派遣人數的上限等等，各界不乏有呼籲工會3不要再反對派遣、應該要讓勞

動派遣法盡速通過的聲音，也有工會呼籲應該要在勞動基準法中增訂派遣章，

                                                     
1 網頁：勞動部，http://www.mol.gov.tw/topic/3072/ (最後瀏覽日：03/22/2017) 
2 勞動部派遣工懶人包。網頁：勞動部，http://www.mol.gov.tw/topic/3072/ (最後瀏覽日：

03/22/2017) 
3 本文在名詞使用上，為行文上之方便，依照工會會員是否為派遣工所組成區分，非派遣工所組

成之一般工會，稱之為「工會」，派遣工所組成者稱為「派遣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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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歷經多年與各界討論，終在 103 年 2 月 12 日將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4

函送行政院審查，然而，爭端並未止歇56。 

從過往的這些聲音，以及立法場域的爭執，似乎是呈現出一種，工會和

資方對立的圖像，以及對政府立法保護的渴望。引起我好奇的是，勞動派遣

法的背後，有哪些是派遣勞工的聲音？因為，在立法場域的角力當中，派遣

勞工的訴求不盡然能獲得實現，也因此，法律不一定是保護者，也有可能是

迫害者7，法律只是賦予使用者行使國家權力的權利8；而工會的立場9也與派

遣勞工、派遣工會不同，就此，工會的訴求，不能遽認就是為了保護派遣勞

工；欠缺了勞動派遣歷史脈絡的了解，讓我們無法瞭解勞動派遣法究竟是一

個什麼樣的法律，而缺少了派遣勞工聲音的勞動派遣法，更不能說是保護勞

工的法令。 

關於勞動派遣所產生的問題，已累積了大量的研究，問題意識主要聚焦

在勞動派遣機構是否有抽取不法利益、勞動派遣的僱用不安定、派遣勞工所

受的差別待遇、以及雇主責任的明確性上1011，相關研究有：勞動派遣的法

律關係12、性別歧視與就業歧視之法律責任13以及職災與調職之問題14；另外

                                                     
4 網頁：勞動部，http://www.mol.gov.tw/topic/3072/9699/9706/ (最後瀏覽日：03/22/2017) 
5 「『百分之三派遣上限』目前仍為最大爭議，官員說，經濟部一度同意尊重勞動部立場，但在

正式會議上又翻案，主因工商團體壓力，會議主席裁示協商再議。」報紙：聯合報(06/30/2014)，

〈派遣工 3%上限 部會爭執不下〉，A11 版。 
6 103 年 2 月 12 日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要派單位運用派遣勞工總人數不

得逾其僱用總人數百分之三。」 
7 「法律既是壓迫的根源、形成並且再製不平等，也可能帶來解放、促進平等。」參 陳昭如、

張晉芬(2009)，〈性別差異與不公平的法意識－以勞動待遇為例〉，《政大法學評論》，108 期,頁 67。 
8 F. K, Zemans, Legal Mobiliza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the Law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7, No.3,692-693 (1982). 
9「站在工會角度提出五項反對勞動派遣的組織與行動策略：一、堅持派遣業者必須適用勞基法

所有規定；二、企業如需使用派遣須經工會同意；三、保障派遣勞工的團結權；四、將派遣勞工

納入團體協約的保障；五、挑戰政府部門及國營事業濫用派遣：國營事業工會的角色。」參見 謝

創智、黃吉伶（2006），〈工會對勞動派遣之看法與因應－組織與行動的策略〉，《工訊》，22 期，

頁 31-40。 
10 邱駿彥(2009)，〈勞動派遣〉，焦興鎧等著，《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頁

175-178，台北：新學林。 
11 鄭津津(1999)，〈派遣勞動之法律關係與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2 期，頁 247-250。 
12

 鄭津津(1999)，〈派遣勞動之法律關係與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2 期，頁 237-256。邱駿彥(2000)，〈勞工派遣法制之研究─以日本勞工派遣法為例〉，《勞動派遣

法制之研究》，頁 1-68，台北：台灣勞動法學會。楊通軒(2000)，〈論德國勞動派遣法制〉，《勞動

派遣法制之研究》，頁 69-121，台北：台灣勞動法學會。鄭津津(2000)，〈美國勞動派遣法制之研

究〉，《勞動派遣法制之研究》，頁 123-150，台北：台灣勞動法學會。焦興鎧(2000)，〈論勞動派

遣之國際勞動基準〉，《勞動派遣法制之研究》，頁 151-200，台北：台灣勞動法學會。邱駿彥(2004)，

〈勞動派遣之法律關係探討〉，《萬國法律》，第 138 期，頁 50-66。邱駿彥(2006)，〈勞動派遣法

律關係若干疑義之考察〉，《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60 期，頁 47-74。鄭津津(2014)，〈勞動派

遣與工作權〉，《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90 期，頁 45-89。鄭津津(2004)，〈國際社會勞動派遣

法制之比較分析－兼論我國勞動派遣法制之現況與未來發展〉，《萬國法律》，第 138 期，頁 15-31。 
13 劉士豪(2012)，〈當勞動派遣遇上就業歧視或性別歧視，誰該負責任？－法定雇主及要派公司

責任探討〉，《全國律師》，第 16 卷第 3 期，頁 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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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領域的研究，有台灣勞動派遣法制化之歷史研究15，也有以勞動力租

賃及剝削現象為主題的社會研究16。 

誠然，這些研究對勞動派遣的歷史成因、社會現象或法律問題提供了多

樣的觀察視角及解決方法，然而，既有研究鮮少關注勞動派遣法律上「開放」
17的理由以及其實際運行，也很少討論到派遣勞工的行動與訴求，而如果我

們要知道勞動派遣是否應該立法、怎麼立法，不能不瞭解為什麼當初人力派

遣業被許可的原因、開放後實際運行的結果，以及受規制者的訴求和想像，

欠缺這些研究，使我們對於勞動派遣所造成的影響認識不足，也讓我們對於

勞動派遣法的想像過於限縮，也因此，本文嘗試用不同的角度，來重新檢視

勞動派遣所造成的影響及引發的抵抗。 

本文擬以報紙、讀者投書以及立法、行政紀錄、司法判決來作為分析的

資料，從派遣所影響的勞動體制層面談起，瞭解勞動派遣實際運作上所造成

的影響，再進一步探求勞動派遣開放的原因，最後爬梳派遣勞工在這些困境

中的訴求。 

 

貳、打造理想的勞動者 

 

關於歧視，已經累積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勞動派遣是否是一種歧視，

鮮少有討論，以下本文嘗試從實際運行的勞動派遣觀察，瞭解勞動派遣所造

成的影響，並進一步的追問制度的推動理由，藉由運作影響以及推動理由，

來重新檢視勞動派遣是否是一種歧視性的制度。 

 

一、如何打造理想的勞動者 

 

2000 年時，一篇名為〈●失業率攀高怪現象●工作機會 vs.求職者

為何湊不在一塊？〉的報導，道出了台灣失業率高和勞力短缺18併存的

怪現象19。之後的報導，也陸續宣傳勞動派遣工作可以讓企業靈活運用

                                                                                                                                                      
14  劉士豪(2008)，〈派遣勞工的職業災害賠償與補償問題之初探－民法研討會第五十次研討會會

議紀錄〉，《法學叢刊》，第 53 卷第 4 期，頁 171-198。楊通軒(2010)，〈論勞動派遣關係當事人之

權利與義務－調職、職災責任、工資之平等待遇〉，《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33 期，頁 279-321。 
15 邱祈豪(2003)，《台灣勞動派遣法制化之研究》，頁 17-95，台北：致良。邱祈豪(2004)，〈派遣

勞動法制化與勞工權益之保護〉，《研究與動態》，11 期，頁 85-106。 
16 張家榮(2011)，《被出租的年輕人：高學歷青年派遣勞工的勞動》，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

會學系碩士論文。 
17 「經濟部於 1999 年 10 月開放核准以『人力派遣業』為營業項目之營利機構的設立」引自邱

祈豪(2003)，《台灣勞動派遣法制化之研究》，頁 45，台北：致良 
18 「所謂的勞力短缺係指勞動力不足，就是說有工作機會，卻找不到人來做，再講得更清楚一

些，亦即勞動力的供應量少於勞動力的需求量。」引自吳惠林(1995)，〈臺灣地區勞力短缺問題

研究〉，劉克智等著，《臺灣人力資源論文集》，頁 249，台北：聯經。 
19 報紙：聯合報 (08/19/2001)，〈●失業率攀高怪現象●工作機會 vs.求職者為何湊不在一塊？〉， 

3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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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舒緩待業者的經濟壓力20，從「人力派遣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

方案21」中觀察，舒緩高失業率也確實是勞動派遣被推行的原因之一。

勞動派遣的開放、推行和高失業率、勞力短缺有著密切的關聯性。 

勞動派遣的推動，不但聲稱對於「女性工作者」有所助益，也使得

大量的「典型勞動者」被推向勞動派遣，換言之，勞動派遣不僅是作用

在「女性工作者」身上，同時也作用在「典型勞動者」身上，可以同時

讓兩種工作者都增加僱用誘因，藉以達到降低失業率和解決勞力短缺的

問題，本文透過過往新聞媒體的報導，來觀察勞動派遣如何對兩種勞動

者進行打造。 

 

(一) 女性工作者如何能是理想勞動者 

 

在民國 79 年 4 月 17 日的民生報第 22 版(婦女版)有這樣一篇

報導22：「人才派遣業可自由選時段上班，採簽約制，已婚、未婚

婦女都可以加入。……目前人才派遣業來源多由學生或一般上班族

女性兼差……對有家庭的媽媽，不外是項就業佳音。」 

為什麼勞動派遣會被認為媽媽的就業佳音？從報導內容，我們

大致上可以抓到這些關鍵字：兼差、簽約制，當然還包含已婚。既

有研究指出，因為典型的工作者以男性作為標準，而在母職的意識

形態保護下，男性豁免於照顧者的角色之外，也因此母職讓女性工

作者受到排斥，雇主只有在不用負擔女性生育、養育責任之情形下，

才有使用女性勞動力的誘因23。這也是母職在工作場域受到排斥的

其中一種原因。 

從勞動派遣的制度設計來看，要派雇主可以藉由向派遣雇主購

買勞動力來滿足需求，同時避免負擔法令規定的雇主責任。利用雇

主責任的外包24，要派雇主得以享有勞務指揮權，卻無庸負擔雇主

責任，勞動派遣被宣傳成是一種可以節省退休金、資遣費、職災補

償及勞健保等社會保險費用的制度2526，在這樣子的方式下，要派

                                                     
20報紙：聯合報 (10/21/2001)，〈●只要有機會，不必天長地久●派遣工作〉，35 版。報紙：聯合

報 (11/11/2001) ，〈●避開人力仲介騙子●找派遣工作〉， 34 版。 
21 網頁：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www.ndc.gov.tw/cp.aspx?n=D98ECF36D3C55266 (最後瀏覽日：

03/06/2017)。 
22 報紙：民生報（04/17/1990），〈人才派遣業 媽媽福音〉，22 版。 
23 莊韻親(2008)，《當個怎樣的母親？戰後台灣法律中的母職建構》，頁 56-61，國立臺灣大學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4 張家榮(2011)，《被出租的年輕人：高學歷青年派遣勞工的勞動》，頁 50-63，國立臺灣大學社

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25「(勞委會)官員表示，許多企業將清潔和保全工作承包出去，公司不但可以節省清潔工人和警

衛的工資，同時可省下一筆退休金、資遣費、職災補償，以及勞健保等社會保險費用。」引自 報

紙：聯合報(03/01/2002)，〈人力外包 省出一堆後遺症〉，9 版。 
26 「雇主們主要並非透過降低薪資來節省成本，而是透過降低福利成本、退休金提撥等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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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即有了僱用女性勞動力的誘因，沒有法令負擔的女性勞動力，

成為要派雇主的理想勞動力。 

但針對女性勞動力的歧視，也就是對典型工作者的想像，是否

獲得消弭？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國立台灣美術館派遣員工昨天赴文建會抗議，指稱派遣公司

面試時要求交驗孕報告涉嫌歧視女性27。」這是 2009 年在聯合報

的報導，當時承包國立台灣美術館服務台工作的仟代昌公司以沒辦

法負擔產假與育嬰假為由，要求應徵者繳交驗孕報告28。從這裡，

我們可以發覺，單身、禁孕等以男性工作者為標準的歧視，仍環繞

在女性工作者身上。 

從「打造」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歧視不但沒有被消除，

反而還進一步被中立的契約所隱藏起來，甚至有可能被拋到被歧視

者的身上。要派雇主免除了母職的責任，而有使用女性工作者的誘

因，然而派遣雇主也沒有能力負擔產假、育嬰假這些法令上的成本，

責任的轉包是一種假象，勞動派遣看似有一個法律上認可的責任主

體來承擔雇主責任，實質上，責任卻是透過自由市場來轉嫁到勞動

者身上。 

 

(二) 典型勞動者如何能是理想勞動者 

 

從勞動派遣打造女性工作者的方式，我們可以察覺，雇主責任

的外包，讓「理想的勞動者」從中被剝離出來，讓勞動力就只是純

粹的勞動力，藉此增加僱用的誘因，從新聞報導中，可以發現，這

樣的方式，也作用在所謂的「典型勞動力」上。 

 

阿傑在台南信立化工公司擔任十一年整布工，一年多前，資方以公

司業務緊縮為由，將他資遣。為了養家，他努力找工作，好不容易

找到一家派遣公司，他被派去工作的公司，正是原先資遣他的信立
2930。 

 

這是一篇 2005 年在聯合報的報導。勞動派遣可以節省人事成

                                                                                                                                                      
式來壓低成本。」柯志哲（2008），〈我國使用非典型工作型態之探討：使用情況與決定因素〉，

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之「2008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頁 2。 
27 報紙：聯合報 (07/29/2009)，〈國美館派遣員工變保全 還驗孕〉，A6 版。 
28 網頁：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079  (最後瀏覽日：03/20/2017)；公民行

動影音紀錄資料庫，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2945 (最後瀏覽日：03/20/2017)。 
29 報紙：聯合報 (04/17/2005)，〈先資遣再派遣回原公司領 6 成薪〉，A6 版。 
30 2014 年 1 月 16 日官方對此現象進行回應，顯示強迫正職勞工離職改用派遣勞工之現象確實存

在。參 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四、(一)：「事業單位不得為規避勞動法令上雇主義務，強迫正職

勞工離職，改用派遣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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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較為便宜的人力，提供了雇主莫大的誘因，隨著勞動條件改革，

諸如勞退新制、政府臨時人員納入勞動基準法規範等，掀起一波資

遣潮與派遣潮。 

 

「提撥百分之六退休金的勞退新制實施後，運用『派遣人力』

似乎成了老闆眼中的解套良方31。」 

「勞退新制即將上路，許多企業紛紛資遣勞工或逼退勞工，以

規避新制。……高雄市一家中型醫院的 X光師向總工會投訴，醫院

告訴他，勞退新制上路，為了節省人事成本，要改用派遣人力當 X

光師，請他離職32 。」 

「內政部北區兒童之家九名臨時人員，上周突然接獲明年不再

續聘的通知，讓他們措手不及。……(臨時保育員小華)她說，過去

他們沒有特休假、產假、病假等勞基法的保障，政府宣布臨時人員

將納勞基法，他們還高興了許久，沒想到，突如其來的解僱通知，

澆熄了她們的希望。保育課輔導員楊淑真說，內政部上周來文告知，

兒童之家適用勞基法的臨時人力，明年元旦起一律改由人力仲介公

司外包33。」  

 

「勞退新制」起因於 2005年 7月 1日勞工退休金條例的施行，

在此之前，勞工退休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至 56 條34規定，雇主

應在勞工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提撥勞

工退休準備金，並於勞工「退休時」一次付清勞工退休金；然而在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規定雇主應按月提繳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

百分之六的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3536。

由於勞工退休準備金從按月提撥每月薪資百分之二的下限，提升至

每月至少百分之六，且勞退金成為「可攜帶」，而不再要求勞工長

時間受僱於同一雇主，致使雇主認為人事成本負擔增加3738。 

                                                     
31 報紙：聯合報 (04/19/2005)，〈派遣業誇張說：除了總裁 哪個職缺不能派遣？〉，A6 版。 
32 報紙：聯合報 (03/02/2005)，〈資遣再重聘 申訴電話多 「勞工心底在淌血」〉，A11 版。 
33 報紙：聯合報(12/24/2007)，〈人力外包 內政部砍臨時保育員〉，A2 版。 
34

 勞動基準法第 55 條第 3 項：「第一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

如無法一次發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給付。本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

於本法者，從其規定。」第 56 條第 1 項：「雇主應依勞工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

圍內，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並不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其提

撥之比率、程序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35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6 條第 1 項：「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

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第 14 條第 1 項：「雇主應為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

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36 網頁：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http://www.blf.gov.tw/front/main/156 (最後瀏覽日 03/22/2017) 
37 勞工退休金新制究竟如何增加雇主之人事成本，不但涉及新舊制計算的差異，還涉及中小企

業之經營型態以及「強制退休」、「自願退休」、「資遣」等應然、實然以及彼此間交錯的問題，本

文在此只指出雇主使用勞動派遣主要是認為人事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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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政府臨時人員納勞基法」，則是因勞動基準法 73 年制定

公布之時，僅限於七種行業以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才有適用
39，2007 年 11 月 30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4 年改制為勞動部，

下同)以勞動一字第 0960130914 號函釋公告40：「公部門各業非依公

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一月一日生效。」，政府一年一聘的臨時人員，從不適用勞動基

準法轉而適用勞動基準法，也讓行政機關選擇使用派遣勞工。 

雇主透過種種方式，以規避勞動法令之規定，已經變成一種公

開的手法41。從這些事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隨著各項法令對於勞

工權益的要求日增，藉由勞動派遣來節省這些成本的誘因便會增

加。 

 

二、為什麼要打造理想的勞動者 

 

既有研究指出，勞動派遣是因為企業有彈性用人的需求而來。然而，

所謂的彈性需求是什麼，和開放勞動派遣的關聯性為何？鮮少有研究就

此進行解釋，這或許是因為企業彈性是個可以望文生義的詞彙，又或許

是因為兩者的關聯性在比較法上已經有大量研究。但在這裡，本文試圖

重新理解企業彈性與勞動派遣之連結，因為這涉及到，既有法制面何以

不能呼應企業彈性需求，以及勞動派遣如何呼應企業彈性需求的問題，

也就是為什麼要打造理想的勞動者這個問題。 

所謂的彈性，既有研究的討論，大致上都溯源到 Atkinson42在 1984

年所提出的彈性企業概念，他觀察到英國企業把人力分成核心人力、邊

陲人力以及外部人力，針對核心人力，這些人從事的是企業關鍵性活動，

通常是以全職、長期的方式僱用；邊陲人力則從事簡單且容易被取代的

工作，通常以部分工時或者臨時人力的方式來僱用；外部人力則是企業

在運作時，利用外包的方式，來對無法預知的變化作出反應，並藉由可

以隨時增減這些勞動人員，來降低勞動成本43。 

                                                                                                                                                      
38 2014 年 1 月 16 日官方對此現象進行回應，說明在 2005 年至 2014 年間，勞動派遣確實有避免

要派雇主支出勞工退休金之作用。參 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三、(四)：「派遣單位應依勞動基準

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勞工退休事項。」 
39 73 年 7 月 30 日勞動基準法第 3 條：「本法於左列各業適用之：一、農、林、漁、牧業。二、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三、製造業。四、營造業。五、水電、煤氣業。六、運輪、倉儲及通信業。

七、大眾傳播業。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40 網頁：勞動部，http://www.mol.gov.tw/topic/3066/5834/ (最後瀏覽日：03/22/2017) 
41 「企管顧問公司……鼓勵雇主可在七月新制上路前，以某種條件先與勞工『合意終止契約』，

再重新聘僱，一方面可以省去五年內足額提撥退休準備金的壓力，另方面也可藉機變更勞動條件。」

引自報紙：聯合報(04/06/2005)，〈先終止契約 再重新聘僱 勞工要勇敢向老闆說「不」〉，A7 版。 
42 Atkinson, John, 1984, “Manpower Strategies for Flexible Organizations.” Personnel Management 
16(8): 28-31. 
43 柯志哲、張榮利，(2006)，〈協力外包制度新探：以一個鋼鐵業協力外包體系爲例〉，《臺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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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解答了上面的問題，勞動派遣的開放，是因為企業要利用外

包來隨時增減勞動人員，如果未開放企業進行勞動力買賣，則勞動力買

賣的適法性不但是個問題，且市場上不會存在公然販售的勞動力。 

藉由企業彈性化內容的探求，說明勞動派遣是一個為了服務企業而

生的體制，但也衍生了一個問題，企業將人力區分為核心、邊陲與外部，

如何能是勞動法制區別對待的理由44？勞動基準法規範的，是勞動條件

的最低標準45，勞工在企業是否為核心人力，並非法規範進行區別之理

由，否則豈非意味著，勞工在企業的貢獻度，同時也決定了勞工所享有

的法律資源？ 

 

三、勞動派遣是種歧視嗎？-代小結 

 

從上面兩種工作者如何被「打造」的過程，我們可以了解到幾件事

情：一是，雇主追求的，是體制下最低成本的勞動力；二是，勞動派遣

的影響層面，遍及勞動市場，不論是正在僱用中或是尚未僱用的，不論

是典型工作者/男性工作者或是女性工作者，透過勞動派遣制度，都可

以讓要派雇主使用純粹的勞動力，而勞工人格46所生的法令負擔全部交

給派遣雇主；三是，派遣雇主以派遣勞工之勞務提供作為商品，抽取商

品之利益為企業經營之利潤來源47，在市場機制下，要派雇主所轉包的

雇主責任，派遣雇主沒有能力和意願承擔。 

關於雇主追求體制下最低成本的勞動力這件事情，我們也可以觀察

到，勞動派遣推動的預設4849和實效間，存在「落差」50，勞動派遣的設

                                                                                                                                                      
會學刊》，37 期，頁 43-33。 
44 依 103 年 2 月送行政院審查版之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第 1 條立法說明：「……明確要派單位及

派遣事業單位對派遣勞工之責任……」可以得知，核心人力所適用者，為勞動基準法；邊陲人力

所適用者，在要派雇主和派遣勞工間，為勞動派遣法，在派遣雇主和派遣勞工間，則有勞動基準

法及勞動派遣法之適用。 
45 勞動基準法第 1 條：「I 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

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II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

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46 借用學者林振賢的分類，其認為勞動與勞工人格無法分離。「勞務之所以並非商品，乃因勞動

無法與勞工之人格分離，因此勞動關係本質上是人格關係，而不是『勞動商品』這種『物』所建

立的關係。勞動本身『不可儲存』、『無法惜賣』，為免勞動人格因此與雇主形成身分不平等之從

屬關係，造成勞動人格受損，故而勞務並非商品。」詳參林振賢(2003)，《勞基法的理論與實務》，

頁 24，台中：捷太。 
47 邱駿彥(2009)，〈勞動派遣〉，焦興鎧等著，《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頁

175-176，台北：新學林。 
48 勞動部派遣工懶人包：「派遣本身只是一種工作型態，沒有好壞！老闆想要降低勞動成本，增

加用人彈性 問題出在濫用！！」網頁：勞動部網站，http://www.mol.gov.tw/topic/3072/ (最後瀏

覽日：03/17/2017) 
49 「其實就勞動派遣原始之目的觀之，勞動派遣力之需求，主要是建立在企業短期或補充性特

殊人力之運用利益上，是以基於此『短期或補充性』之本質，讓企業必須採取不定期之典型勞動

關係型態，恐有疑慮與不可期待，是以發展勞動派遣形式，以滿足該企業之短期或補充性人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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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是以雇主的補充人力之需求為理由，但既有的數據分析顯示，實際

上的運作並不符合這項預設51；而從勞退新制、政府臨時人員納入勞動

基準法之適用，或是近期推動的一例一休52中，也可以發現，勞動派遣

的應用比較常和人力成本掛勾，與短期人力需求的關聯性比較不明顯。 

至於勞動派遣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層面，說明了勞動派遣並不是一種

與典型勞動力、女性勞動力無關的制度，除了市場上出現廉價勞動力可

能會影響薪資水平這種間接影響外，勞動派遣和典型勞動力、女性勞動

力間，實質上存在著一種轉換的可能性，透過共識所凝聚想像、透過倡

議所改革規範的勞動者藍圖，隨時可能被勞動派遣這個身分所代換，進

而讓問題被隱藏。從彈性企業的概念來說，這也正是企業所追求的，利

用身分的轉換，讓企業保有勞動力之運用可能，卻無庸負擔過多的人事

成本。 

單身、禁孕歧視隨著雇主責任的外包流動至派遣雇主的現象，可以

思考的是，所謂的「雇主責任外包」，是否只是個假象，要派雇主將法

令負擔以契約轉嫁給無力承擔的派遣雇主，派遣勞工根本不能期待法律

上的權利獲得實現，且，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要派雇主的歧視會被中

立的法律關係隱藏起來，假借著契約自由之名，要派雇主得以行挑選之

實。要派雇主所不要的責任，在派遣雇主一樣會產生問題，且派遣雇主

係以抽取商品之利益來經營，這些責任在市場競爭下，將會轉變成更為

複雜的名目、手段而難以察覺剝削、違法的存在53。 

那麼，為什麼要有勞動派遣呢？透過前面的釐清，我們了解到，所

謂的勞動派遣，是為了呼應企業「外部人力需求」，法律所做出來的區

                                                                                                                                                      
求，但又能藉由「派遣企業」形式之開發與創設，以另一層典型勞動關係來穩固此類勞工之勞動

關係存續保障利益。」林佳和(2010)，〈勞動派遣的法律規範嘗試－如何回應勞動貧困化的趨勢？〉，

《新社會政策》，12 期，頁 48。 
50 落差研究係指利用「書上的法律」和「運作中的法律」兩者之間的落差來檢討法律的落實情

形、以法律實現公共政策的實效性，是法律與社會研究中的一個主流研究傳統，相關概念介紹參

見 陳昭如(2014)，〈父姓的常規，母姓的權利：子女姓氏修法改革的法社會學考察〉，《臺大法學

論叢》，第 43 卷第 2 期，頁 274-277。 
51 「部分工時工與定期人員是屬於組織直接僱用的非典型人力，而派遣及外包工則是組織必須

透過中介廠商來取得的外部人力。這兩類人力在因應人力需求變化的時效上還是有所差別的，企

業直接僱用的非典型人力還是比較能及時因應瞬間的需求變化」引自 柯志哲(2008)，〈我國使用

非典型工作型態之探討─使用情況與決定因素〉，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之「2008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頁 20。 
52 「勞基法修正案明年元旦起實施，周休二日將採『一例一休』……104 資訊科技人資長鍾文雄

表示……若非是有技術門檻的工作，包括服務業或是製造業，可改以部分工時、派遣等非典型人

力替代。」引自 報紙：聯合報 (12/09/2016)，〈休息日加班 企業人力控管挑戰大 加班費暴增 易

超過每月 46 小時上限〉，A03 版。 
53 既有研究指出，中鋼運用人力外包時，外包廠商也沒有能力吸收人力需求波動所帶來的衝擊，

因此外包廠商也是運用臨時人員，且因為外包廠商不如中鋼如此注重適法性、沒有工會制衡，所

以中鋼藉由外包廠商，來解決適法性、工會訴求和人力需求變化的風險。參 柯志哲、張榮利，

(2006)，〈協力外包制度新探：以一個鋼鐵業協力外包體系爲例〉，《臺灣社會學刊》，37 期，頁

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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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制度。 

勞動派遣是一種歧視嗎？面對法律所做出來的區分，形式平等在解

釋上有一定的困難度，因為在「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概念下，

法律所進行的區分是否可以反過來證立法律進行區分的合理性，是一個

要經過複雜辯證的問題；但在實質平等理論，似乎可以得到肯定的解答，

實質平等理論認為，當制度進行區別對待，而幫助、維繫或再製了對於

特定群體的壓迫或不利時54，即是一種歧視，也因此，隨著性別工作平

等法的推行，或是勞動基準法適用群體的擴張、勞退新制的變革，要派

雇主仍得以透過勞動派遣，在保留了勞務指揮權的同時，避免承擔勞動

法令上的責任，且這些責任最終無人承擔，勞動派遣即是一種對於「邊

陲勞工」的壓迫，讓這些邊陲勞工無法享有最低勞動條件的保障。 

 

參、拒絕「打造」？派遣勞工的行動與訴求 

 

延續上一個章節所討論的，勞動派遣是種有別於勞動基準法所建立出來

的勞動體制，提供要派雇主一種節省人事成本支出的選項，這樣子的「歧視」

給派遣勞工帶來什麼樣的問題？派遣勞工又有什麼訴求？這些是本文所關

心的。在解決派遣的問題上，勞工有什麼主張、採取什麼行動，是必須要了

解的。如果欠缺勞工對於勞動派遣的聲音，就很難去檢視以保護勞工為名的

勞動派遣法，回應了什麼，有什麼具體作為。本文嘗試透過下列三個事件的

分析，來看見派遣勞工的困境、想像、訴求和抵抗。 

 

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台中火力發電廠事件 

 

2004 年，正值勞動派遣在「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推動之際，有

一場在司法領域的法律動員正在展開。行動者是一群被「派遣55」到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支援台中火力發電廠發電機組設置的人

員，期間雖然台電的發電機組設置歷經多次更換人力外包公司，然這群

人仍舊在台電服務，服務時間約莫 9 至 15 年，後來因抗爭、確認身分

及工作權而被開除，所以透過訴訟，請法院確認僱傭關係存在56。 

該案一審法院認為，台電雖工作所需人員外包，然而都是由新簽約

                                                     
54 「實質平等理論認為……差別待遇不必然等於性別歧視，重點在於是否有任何規定、行為或

措施造成、幫助、維繫或再製對於一個特定性別群體的壓迫與不利。」陳昭如、張晉芬(2009)，

〈性別差異與不公平的法意識－以勞動待遇為例〉，《政大法學評論》，108 期,頁 72。 
55 當時之名稱可能是「人力外包」、「人力承攬」或「勞務外包」，比較少談到「派遣」。派遣原

先之概念，依照學者邱祈豪的見解，是「企業基於業務提攜、人才交流、教育訓練等動機，以人

事手段將原受僱母公司之勞動派遣(調動)至子公司，係其經營政策、人事政策之一環。」(參邱

祈豪(2003)，《台灣勞動派遣法制化之研究》，頁 47，台北：致良。)，1990 年左右，才被當成是

一種勞動或企業經營型態。 
56 法院判決：臺中地方法院 93 年度重勞訴字第 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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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顧問公司逐一徵詢原顧問公司之員工，是否願意擔任原職，且工作時

間長達 9 至 15 年，應非派遣，而是規避勞動基準法的行為，因而認定

台電與這群人仍有僱傭關係存在57。但二審法院認為，「派遣勞工權益

參考手冊」並未規定要派雇主使用派遣勞工有期間限制，因而並無脫法

行為，台電是這群人的要派雇主，而非雇主58。其後案件上訴，歷經最

高法院裁定駁回59、大法官第 1387 次會議決議不受理。 

從案件中我們可以發覺，勞動派遣雖然是一個新的名詞，但並非是

一個全然不曾出現的勞動體制，過往的「勞務外包」，運作方式就可能

合乎勞動派遣的定義。必須強調的是，勞動派遣由來已久並不能遽認勞

動派遣有立法之必要，1984 年 7 月 30 日，勞動基準法公布施行，基於

什麼樣的原因、考量以及法源依據，讓台電在 1988 年左右，採取迥異

於勞動基準法規定的勞務外包，尚待考證，而從「勞務外包」的出現以

及勞動基準法的頒布實施，似乎意味著，在勞動基準法與社會相互生成
60的同時，有一種為了逃脫典型勞動者想像的體制，正在產生，慢慢的

從公領域，進而擴及至全部的勞動市場。 

從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行動者想像中的雇主，並不是每幾年一簽

的契約相對人，而是實質上服務長達 9 至 15 年的台電，這也呈現一種

法律區分和事實上認知的隔閡，法律在此重新定義了所謂的雇主，雇主

必然是負擔責任的主體，但已不必然是勞務指揮的主體，且享有勞務成

果之人，除了要派雇主外，還多出了個派遣雇主。 

 

二、國立台灣美術館禁孕歧視事件 

 

同樣是勞動派遣推動的 2004 年，國立台灣美術館(下稱「國美館」)，

因應政府人力精簡的政策，以「保全員」的名義，將服務台和展場工作

外包給維昌公司，每3個月重新簽一次勞動契約，直至五年後(2009年)，

服務台人員、兒童遊戲室、繪本區、資料中心等非展覽室的服務人員，

改由仟代昌公司得標，仟代昌公司以無法負擔產假與育嬰假為由，要求

應徵者繳交驗孕報告61，員工不滿，採取一連串抗議行動62，事件才被

                                                     
57

 法院判決：臺中地方法院 93 年度重勞訴字第 3 號。 
58 法院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5 年度重勞上字第 3 號。 
59 法院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103 號。 
60 即共構觀點，「法規範的意義是由實踐的言說所創造，法也建構社會關係與人們的看法；法律

既構成、也反映社會」。詳參 陳昭如(2014)，〈父姓的常規，母姓的權利：子女姓氏修法改革的

法社會學考察〉，《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第 2 期，頁 276-277。 
61 網頁：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079  (最後瀏覽日：03/20/2017)。公民行

動影音紀錄資料庫，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2945 (最後瀏覽日：03/20/2017)。 
62 依報紙記載，有至文建會抗議、展開遊行，以及租借場地黏貼黑布和染紅衛生棉，演出「月

經來了，我沒懷孕」行動劇。報紙：聯合報(07/29/2009)，〈國美館派遣員工變保全 還驗孕〉，A6

版。聯合報(10/11/2009)，〈另類國慶遊行 派遣員工吐怨氣〉，A12 版。聯合報(08/29/2010)，〈抗

議國美館派遣 陳界仁聲援〉，B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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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出來。 

面對這群服務人員的申訴、抗議，據報，台中市政府勞工局長賴淑

惠一開始並未對該事件進行處分，原因是評議委員認為「還沒有任何一

名女性派遣員工因為懷孕影響升遷，或遭受不平等對待」63。 

或許是因為人們憤慨國美館在幕後操盤，讓仟代昌公司扮演黑臉，

卻毋庸負責，或許是因為參考比較法的結果，又或許是政策上的目標，

「要派雇主和派遣雇主同一責任」，這樣的聲音逐漸出現。這次的事件，

可能是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第 9 條的訂定原因646566，但這樣的方式，看

似回應了性別歧視的問題，卻可能阻礙了我們對於勞動派遣所生問題的

想像。 

從事件的脈絡可以看出，要「驗孕報告」，背後是雇主不想負擔「產

假」、「育嬰假」等人事成本，展場、服務台被想像成是「女人的工作」
67，但要派雇主更進一步的希望女人可以是「理想的勞動者」，工作內

容不但和對女性形象的歧視相結合，且要派雇主希望能夠拋棄女性工作

者所帶來的法令負擔，透過勞動派遣制度，在契約自由的包裝下68，遂

行歧視之實，這也是為什麼在沒有勞僱契約關係的要派雇主和派遣勞工

間，建立起歧視的連結，並不能真正的實現平等，如同本文前面的分析，

勞動派遣的作用，在於透過購買來「打造理想的勞動力」，派遣女工所

遭受到的歧視，即是勞動派遣給予要派雇主的權限，甚而，每一次的勞

動契約期滿，都給要派雇主一個重新選擇的機會，可以預見的是，會有

更難以發現的歧視，隱藏在要派雇主對派遣雇主的挑選中；同樣的，作

為商品提供者的派遣雇主，如果無法提供「理想的勞務商品」，也只能

                                                     
63 報紙：聯合報 (10/11/2009)，〈另類國慶遊行 派遣員工吐怨氣〉，A12 版。 
64 103 年 2 月 12 日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第 9 條第 1 項：「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視為性別工

作平等法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 
65 依據既有研究成果所摘錄之草案內容，舊草案條文涉及性別平等之規定為：「派遣機構與要派

機構均不得以派遣勞工之種族、國籍、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性別、年齡、婚

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工會會員為由，終止派遣勞工之勞動契約或要派契約或對派遣勞工

為其他不利之待遇。」，現行版本和舊版本之草案條文不同，然經向勞動部申請相關文件以探求

是否受本次事件影響，勞動部函覆以：「勞動派遣之立法方向歷經多年與各界溝通，於近年才形

成較大之立法共識，本部遂依法制程序於 103 年 2 月 12 日將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函送行政院審

查，並已放置本部官網提供各界參考……未有送行政院審查之草案版本，歉難提供。」故在此處

無法分析草案條文之變更緣由。 
66 此事件並非 2014 年 5 月 30 日性別工作平等法將派遣勞工納入規範的原因，因性別工作平等

法之修訂，是考量到派遣工之性騷擾案頻傳。政府公報：立法院公報處(2004)，《立法院公報》，

103 卷 21 期，頁 39-40，台北：立法院。 
67 蔡牧融(2014)，〈她們想需要什麼樣的法律？─性別工作平等法典型歷史敘事的反思〉，頁 2，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68 中性的法律也有可能隱含著歧視，重點並非差別待遇本身，而是權力配置的宰制與從屬關係，

只要規定、行為或措施維繫或造成宰制─從屬關係、促成了女性作為弱勢的原因，就是一種性別

歧視，是造成女性受害處境的幫兇。陳昭如、張晉芬(2009)，〈性別差異與不公平的法意識－以

勞動待遇為例〉，《政大法學評論》，108 期,頁 6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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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市場中69。 

除了禁孕歧視外，另外一個國美館派遣勞工的訴求，是關於「直接

僱用」，國美館的禁孕事件，比較多數聚焦在「性別」上，然而根據國

美館的行動訴求，是：「停止外包派遣、終結歧視待遇、立即直接僱用！」
70，雖然此訴求是國美館派遣工和全國自主勞工聯盟一起提出，不排除

有受到全國自主勞工聯盟的影響，然而從國立台灣美術館派遣工自救會

成員蔡善雯的投稿中，可以看出派遣的低薪、沒休假、沒尊嚴，導致她

希望可以「轉正」71。 

 

三、公共廣電集團派遣事件 

 

2013 年 7 月 29 日，對公視而言是個特別的日子，第五屆董事會首

次召開，象徵著從 2008 年開始關於公視董事的延任與改選爭議終告一

段落，對於公視派遣工而言，也是個重要的日子。公廣派遣工會(全球

華人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同)在這一天，在會場外公開聲明，要

求公視將公共廣電集團派遣工(下稱公廣派遣工)全數納編72。 

事件一樣是肇因於勞動派遣推動的 2004 年，當時公視內部會議決

定，助理職務全面改以「定期」、「承攬」或「派遣」方式僱用。2007

年，原住民電視台、客家電視台以及僑委會的宏觀電視台除了必要人力

以外，都採取非典型僱用，在公視結束使用派遣以前，947 名員工中有

199 位是派遣73。 

既有研究指出，公廣派遣工雖然期間有和不同的派遣雇主簽約，然

而公共廣電集團既要求承接的派遣雇主累計派遣人員年資，也負擔派遣

                                                     
69 「原本服務台一共五位服務人員，因為不願接受不合理的對待 一位主動提出辭呈、兩位轉到

展覽室的保全標，剩下我與另一位資深同事參加重新面試 6 月 29 日面試的結果如我們所料，原

本服務台的兩個人通通沒有錄取 也就是說服務台人員全部換人，這當然是國美館安排好的 問題

出在今年年初的勞動檢查，維新公司因被查出有違法事證而被台中市政府開罰 而他們將檢舉人

的矛頭指向我們服務台人員 為了永絕後患所以從新僱用新人，我們 29 號面試，7 月 1 號就失業

了 另一位同事也因為被懷疑參與檢舉 毫無預警被公司告知因業務需要必須調離美術館到大樓

作保全員」，摘自《如果可以，我們寧願永遠甜美 國立台灣美術館派遣工自救會給社會大眾的一

封信》。網頁：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079  (最後瀏覽日：03/23/2017) 
70

 網頁：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079  (最後瀏覽日：03/23/2017) 
71 「派遣員工有兩個老闆，甚至所有的正式員工都是我們的老闆，我們需要擔心的職場人事更

為複雜關係更是交錯，有時派遣公司與國美館的立場對立，我們還得自行拿捏壓對寶，評估得罪

了哪一方比較無害。比方說：館方人員會要求我們作額外的工作，可能就違反了外包公司的工作

內容規定。但如果有力的館內人員願意挺，外包公司也就不敢怎樣。當然我也常心存幻想的覺得

哪天館方願意「賞賜」我讓我有個正職可作我就心滿意足了。然而這樣的關係是種危險的平衡，

一但出了事，我們就會被兩方推來丟去跌了個空。」網頁：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6093 (最後瀏覽日：03/21/2017)。 
72 劉昌德(2016)，〈派遣的逆襲：公廣集團「內部外派」勞動與派遣工會運動〉，《新聞學研究》，

128 期，頁 34。 
73 劉昌德(2016)，〈派遣的逆襲：公廣集團「內部外派」勞動與派遣工會運動〉，《新聞學研究》，

128 期，頁 17-18。 



14 
 

人員的資遣費74。為何公廣派遣工會尋求一種「終結自身7576」的方式，

來要求公視將公廣派遣工全數納編？根據既有研究的問卷調查發現，正

職員工和派遣工的薪資、獎金及各種福利的差異，以及工作認同感和穩

定感是主因，析言之，派遣的問題並不僅止於資遣費或是年資，同工同

酬、認同感以及工作的穩定77，都是在工作中被追求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從事的是派遣工作，工作的穩定性以及

對工作的認同感將有所欠缺。如果我們認同，工作不僅僅只是勞務和金

錢的交換，而是建立群體生活、實踐工作價值及保持個人尊嚴的重要內

容78，那麼派遣工作為一種理想的勞務商品，惶惶不可終日，擔憂著朝

不保夕、無安身立命的工作，公司的成敗與否與之無關、工作內容對社

會的貢獻也事不關己、周遭同事是何人也無關緊要，是否會是我們所認

同的工作環境？ 

必須一提的是，事件中出現法律資源在行動中的特殊運用，工會的

組成，係為了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勞動三法賦予勞工組成工

會之權利，並要求雇主於法令規範內，針對工會之請求，應為一定作為、

不作為或容忍義務，此乃勞工本於憲法上所享有之團結權具體實現於實

定法之結果。派遣勞工組成派遣公司企業工會，得依法令賦予其程序保

障權利與派遣雇主進行對話，依勞動三法規範之想像，派遣勞工組成工

會行使團結權對象為派遣雇主；然而，本件公廣派遣勞工組成之公廣派

遣工會，訴求的對象是要派雇主即公視，訴求的內容為「納入編制」，

在這個事件中，我們看到了法律作用在行動中的複雜面向，行動所借用

的，不僅僅限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利，還有可能是在法律領域外的影響

力。 

 

四、小結 

 

藉由上面三個事件，可以初步了解派遣勞工對於勞動的想像、所遭

遇到的困境以及針對困境的回應，雖然這僅僅只是無數事件中的其中三

個案例，但其中某些部分可能具有通案性和代表性，而值得我們思考。 

                                                     
74 劉昌德(2016)，〈派遣的逆襲：公廣集團「內部外派」勞動與派遣工會運動〉，《新聞學研究》，

128 期，頁 20-23。 
75 劉昌德(2016)，〈派遣的逆襲：公廣集團「內部外派」勞動與派遣工會運動〉，《新聞學研究》，

128 期，頁 41。 
76 公廣派遣工會遺址。網頁：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ages/公廣派遣工會遺址

/569598309803681 (最後瀏覽日：03/21/2017) 。 
77 劉昌德(2016)，〈派遣的逆襲：公廣集團「內部外派」勞動與派遣工會運動〉，《新聞學研究》，

128 期，頁 23-30。 
78 台北地方法院 79 年勞訴字第 26 號判決關於憲法上工作權之闡釋，轉引自 劉士豪(2009)，〈勞

動契約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焦興鎧等著，《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

頁 139，台北：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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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才是勞工和雇主呢？服勞務的是勞工，付薪水的是雇主？還是

對此還有更多的認識與想像？當勞工發現，除了勞動基準法以外，還有

另一個勞動體制，有另一幅勞動關係的藍圖，似乎有這樣的傾向：如果

否認其合法性遭到挫敗，那就試圖逃離。這意味著作為勞動基準法的適

用群體，比起成為派遣工更有吸引力，有可能是因為勞動基準法的雇主

角色比較合乎勞工的想像、法令規範較為完整，又或者是考量到工作穩

定性以及薪酬、福利，或許是因為追求工作的認同感，但也不排除有本

文尚未挖掘到的理由。 

從派遣勞工逃離派遣制度的手段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抵抗的過程，

繼司法上承認派遣的合法性後，行政、立法所給予的，也不是逃離制度

的選項，公廣派遣工向公視訴求「納編」的成功，似乎成為一種可行的

行動方法79。不論行動有無達成目標，從中我們確實不能忽視或否認派

遣工在制度下的抵抗。 

 

肆、結論 

 

勞動派遣法的立法，是個被關注了二十多年的議題，然而，為什麼要立

法？立法內容為何？派遣勞工的聲音在既有的研究上鮮少受到關注。本文從

勞動派遣為什麼會被推動、如何被推動切入，透過勞動派遣的成因及影響考

察，藉以說明，勞動派遣不但是種歧視性的制度，且實際運作淪為雇主節省

成本的方法，不但讓勞工的權利與雇主的義務脫離勞動基準法的規範，更潛

藏了許多歧視與違法，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派遣雇主的經營方式，無法承擔

起雇主責任；「要派雇主的同一責任」，隨時都可以藉由契約締結之自由來逃

避，勞動派遣的立法，並未看見派遣勞工的處境，也未與派遣勞工進行對話，

因此未能發現歧視和不法的存在。 

接著，本文試圖了解勞工如何面對勞動派遣，藉由三個曾經發生過的派

遣勞工行動，嘗試了解想像中的勞動關係，並探求派遣勞工的行動和訴求。

透過事件的時序，本文觀察到，在派遣尚未被確認合法之際，勞工會去質疑

其合法性，然而在確認了派遣合法後，逃離派遣制度就成了派遣勞工的想望。

至於逃離派遣制度的原因，依據本文所分析的案例，可能的原因有：派遣的

低薪、歧視及派遣雇主其他的違法事由，還有派遣工作欠缺穩定性、勞動尊

嚴以及認同感。 

 綜合上述觀察，勞動派遣是種法律為了服務企業而生的制度，讓勞工在

法律上的地位遭到不平等的對待，勞動派遣法雖以「保護」為名，但實際上

未曾呼應派遣勞工的訴求，近來議題的討論核心，都聚焦在企業進用派遣勞

工的比例上，但決定比例的討論，也沒有派遣勞工的聲音，立法方向上，欲

                                                     
79 相同運用如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網頁：公視議題新聞中心， 

http://pnn.pts.org.tw/main/2016/12/20/台中榮總非典勞工向醫院抗議/ (最後瀏覽日：03/2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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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派遣工的群體縮小，但必須強調的是，受害的群體不論再怎麼少，問題並

不因此縮小，正視歧視的存在，才能有助於我們更好的想像勞動派遣法應該

前進的道路。 

囿於篇幅，本文未能就既有研究關於勞動派遣的成因進行爬梳整理，以

呈現不同視角的觀點；對於派遣勞工的行動訴求也僅選擇三個案例，進行初

步的探索，而未就事件的數量以及其行動策略、盟友及所利用的資源等等，

做更廣、更深入的整理，這是本文的論證所不足的部分，但希望能藉由這些

資料的呈現，來增進對勞動派遣及勞動派遣法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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